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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路徑依賴到路徑創造 - 論臺灣都市更新會實施都市更新之困局與突破 

From Path Dependency to Path Creation: The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s of Urban 

Renewal Associations in Implementing Urban Renewal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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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An Ma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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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都市更新政策經歷從政府完全主導到民間多元參與的演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後

引入民間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及都市更新會等作為實施主體的新路徑。都市更新會路徑

曾在九二一震災重建中成功，但此後未廣泛運用於一般社區更新，幾乎僅發生於災損

重建類型的更新案件，顯示其在現行制度下陷入運用窄化的困局。 

本研究旨在從「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與「路徑創造（Path Creation）」觀點剖

析都市更新會實施都市更新的制度性困境及其關鍵影響因素，並探索可行的突破路

徑。透過相關制度變遷的文獻回溯與實際推動成效的統計分析，發現以「路徑依賴」

觀點確實可觀察到都市更新會運作有自我強化及鎖定現象，制度設計未注重擴及災損

重建以外案件類型的情境。 

然而，以「路徑創造」觀點亦可觀察到各制度行動者的「能動性（Agency）」仍不斷

促使路徑「湧現（Emergence）」，實已解開【自主更新-都市更新會-災損重建】綑綁的

概念，使都市更新會更有機會參與一般社區更新。政府應可投入更多行政與制度資源

來厚實這些新興路徑，健全相關法規配套，促進自主更新能有更多元的推動路徑以突

破現行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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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s urban renewal policy has shifted from government dominance to greater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The Urban Renewal Act introduced Urban Renewal Associations 

(URAs) as implementation bodies, a model that succeeded in post-921 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but remained largely confined to unsafe-buildings reconstruction cases, 

limiting its broader applic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URAs face in urban renewal through path 

dependency and path creation perspectives. Institutional review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veal that path dependency has reinforced a self-reinforcing lock-in effect, restricting URAs 

primarily to unsafe-buildings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However, path creation suggests that institutional actors continue to drive new pathways, 

gradually decoupling the Autonomous Urban Renewal–URA–Unsafe-buildings 

reconstruction nexus. This shift enhances URAs’ potential for broader community renewal 

participation. To support this transi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locate more administ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refine legal frameworks, and diversify mechanisms for 

Autonomous Urban Renewal, helping overcome existing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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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實施者」作為一個都市更新個案的推動主體，影

響著案件的走向與成敗，同時本身也隨案場的時空背景

不同而被選擇。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更新條例）於

1998年發布實施前，都市更新依循著都市計畫法（以下

簡稱都計法）相關規定推動，實施主體主要為縣市政府

1。在更新條例發布實施後，實施主體除了縣市政府外，

在政府主導方面擴增了其他機關（構），民間辦理方面

則增加了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後簡稱事業機構）及都市

更新會（後簡稱更新會）兩種類型2。2019 年更擴增了

專責法人或機構（後簡稱專責法人）3，都市更新實施主

體益趨多元。於都計法相關法規中，無論是都計法第 63

條抑或是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通檢辦法）

第 12 條，皆僅著重在實質居住環境品質或公共安全都

市防災的範疇4。在更新條例中，透過該法第 6~8 條的

設計，都市更新案場更擴增含括了文資保存、都市機能

提升轉型、工業區更新以及災損、危險建物重建等類型。

可以理解更新條例對於都市更新實踐的案場類型亦是

更加的多元。 

綜上所言，更新條例對於推動主體與案場類型，相

較於都計法可說是劇烈的制度變革、大幅的解放。這兩

個變數的排列組合，或可產生更多樣的推動路徑。然而

更新條例頒布施行至今已逾 26 年，情境似非如此。先

不論政府主導都市更新的案件比例低，幾乎皆以民辦都

更為主。而民辦都更中，事業機構幾乎壟斷了已核定的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占比，而都市更新會此種更貼近當

前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所追求的以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s）自發自決的都市更新推動路線近年每年

僅卻寥寥核定數件5。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皆對此失衡

情境採取了行動，核心策略主要是「自主更新」路線6的

知識推廣以及對於都市更新會給予行政及規劃費的補

助。目的皆是希望在建設公司為都市更新主流實施者的

 
1 都計法第 64條。 

2 1998年 11月 11日頒布之第一版更條例第 3條第 4款。 

3 更新條例 2019年 1月 31日第 9次修訂。 

4 都計法第 68條及通盤檢討辦法第 15條。 

5 近 15年更新會推動成功的更新事業案僅 28件，占總數約 3.3%(表二)。 

6 「自主更新」之非更新條例及其子法之法定用詞。但參內政部訂頒之「都市

更新發展計畫」或「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委外成立都市更新輔導團申請補

助作業及執行管考要點」，可將之定亦為以更新會名義實施都市更新的案件。 

現實中，將更新會的路線鋪得更順暢，但成效仍令人憂

心。更值得注意的是，更新會作為實施主體的都市更新

事業似乎特別限縮於災損建築或海砂屋等危險建築物

重建類型的案場。此現象應非當初更新條例立法所設定

的制度目的及效果。 

更新會路線成效不彰以及似侷限於災損重建的制

度困境，究竟是何種制度因素及背景而形塑，是否存在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現象，是本研究所企圖

探究的議題。同時，「代理實施」、「管理型實施者」等自

主更新的變形7，也開始頻繁地出現於文獻與制度中。因

此本研究亦將 Garud（2007）等人所提出更積極、擺脫

「路徑依賴」宿命論（Fatalism）的、以制度行動者（Actor）

更為主動的「路徑創造（Path Creation）」觀點8，一併納

入討論視角，企圖尋求突破困境的可能性。 

對於本文後續的研究討論架構安排，將先進行「路

徑依賴」與「路徑創造」的觀點核心進行歸納與比較，

接著藉由對更新會制度的實際成效理解，即已核定實施

的都市更新事業案，進行屬性統計分析。再以兩個觀點

分別切入，梳理都市更新制度，特別是有關都市更新會

的制度變遷脈絡，並與制度成效分析進行比對，嘗試觀

察以都市更新會為推動主體及其實施都市更新的成效

是否有「路徑依賴」的現象，或是亦有「路徑創造」的

特徵，最後進而提出突破困局的可能策略。 

二、「路徑依賴」與「路徑創造」 

制度（Institutional）作為社會、政治、經濟運作的

規則、規範與結構，穩定應為其常態。但制度並非恆久

不變，會因內外在因素而發生調整、重構，即所謂「制

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該理論觀點強調，隨著

社會環境、技術條件、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既有制度

能否及時調整，往往影響組織與國家的績效（North, 

1990）。其「路徑依賴」的觀點，提示了制度一旦確立，

將因「自我強化機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使

7 概念定義為實施者類型是事業機構，但出資者是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實施

者不投資，僅統籌更新事務全案管理。「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二小段一地號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案(台北金融中心大樓)」成功後，陸續有先關研究探討(董政

彰，2006)。 

8 依 Garud、Jain 與 Kumaraswamy 2007年著作所提出「路徑創造」觀點，強

調在既有制度框架下，行動者可以主動採取行動，透過創新與實踐來打破或

重塑原有的路徑依賴，從而開創出新的發展方向或制度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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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制度變遷將遭遇高成本與阻礙（Arthur, 1994）。另一

方面，「路徑創造」的觀點則指出制度在歷史約束中，仍

存在突破和重新塑造的機會，本節將進一步討論此兩觀

點及其異同。 

2-1「路徑依賴」觀點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指的是歷史事件

與初期選擇在制度、技術或組織發展中所造成的長期效

應。過去的「偶發性（Contingency）」的制度選擇，受

「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或「自我強化機制」

的作用後，會發生「鎖定（Lock-in）」效果而限縮未來

的發展路徑，使得改變變得更加困難。這一概念強調過

去的決策對未來發展的深遠影響（David, 1985; Arthur, 

1994）。依 Vergne和 Durand（2010）指出，某個過程若

滿足以下關鍵條件包括：（1）非常弱的「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s）」；（2）被定義為「不可預測、非目的性且有

些隨機」的「偶發性」事件；（3）「自我強化機制」；以

及（4）在缺乏系統外部衝擊的情況下的「鎖定」。則可

以認定為有「路徑依賴」的現象。必須強調「路徑依賴」

並非否定變遷，而是解釋變遷阻力為何普遍存在。 

2-2「路徑創造」觀點 

制度變遷的解釋長期以來偏重於「路徑依賴」觀點，

即強調歷史事件、既有制度與自我強化機制如何鎖定發

展路徑。而 Garud與 Karnøe（2001）則認為該觀點忽略

了制度、組織內部及其背景環境中，應具備有突破既定

軌跡的「能動性（Agency）」。他們提出「路徑創造」的

觀點，強調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制度行動者（Actor）可

以採取主動，透過創新與實踐來打破或重塑原有的路徑

依賴，從而開創出新的發展方向或制度路徑。「路徑創

造」以積極觀點看待制度變遷，路徑的形成雖基於過去，

但亦可由行動者主動的覺察與選擇，某種程度的走向新

方向或方案。並認為變革為可能且必要，強調突破現有

框架，透過創新實現轉型（Garud, et al., 2007）。 

 
9 資料來源有：內政部都市更新入口網(https://twur.nlma.gov.tw/)、臺北市都市更

新 處 官 網 (https://uro.gov.taipei/) 、 新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官 網

2-3「路徑依賴」與「路徑創造」觀點的共同點 

無論是「路徑依賴」或是「路徑創造」，皆認為制度

的發展不是「一時決策」所能完全決定，而是深受過往

選擇與歷史條件所影響（David, 1985；Arthur, 1994；

Garud & Karnøe, 2001）。「路徑依賴」關注的是既有路徑

的延續與鎖定，而「路徑創造」則進一步強調，在相同

的歷史背景下，制度行動者如何「重新詮釋」與「利用」

這些歷史條件，進而形塑新的路徑。「路徑創造」具「湧

現性（Emergence）」的性質，在不一定破壞既有的結構

前提下，漸進形成新路徑（Garud, et al., 2007）。此外，

該兩個理論皆不採靜態觀點，皆強調要從「過去—現在

—未來」的連貫性去理解制度或技術的演進（Pierson, 

2000；Garud & Karnøe, 2001）。即兩者皆認為必須將「時

間」視為核心變數，才能充分理解決策或創新行為所產

生的影響。綜合前述，本研究將運用該兩個觀點分別切

入探討更新會實施都市更新困境及突破困局行動者可

能採取的策略。 

三、都市更新會實施都市更新成效分析 

本節將對過去依更新條例申請核定的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排除全區以整建維護為處理方式的案件）進行

統計分析，特別針對更新會作為實施者案件各類屬性，

如年期、類型、資金來源以及其與母體之間的關係進行

交叉比對分析，以理解更新會作為都市更新推動主體之

制度其成效特徵為何?資料期間設為 1998 年至 2024 年

間，資料來源為本研究自行蒐集及都市更新入口網、各

地方政府官方網站二手資料等9，再加以統整分析。 

3-1 各類實施者的趨勢 

第一件核定的都市更新事業案發生於 2001 年，至

2024年底共核定了 1,016件。實施者類型為事業機構的

案件為最大宗，占 85.1%，更新會則共 126件，占 12.4%，

為第二多的實施者類型。而政府機關、專責法人僅僅占

2.5%而已，足見更新條例實施後，實施都市更新的主體

(https://www.uro.ntpc.gov.tw/)、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官網

(https://www.ur.org.tw/)、謝志誠的觀察與學習(https://jcshie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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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是仰賴民間的力量（見圖 1；表 2）。以時間趨

勢而言，更新會案件在 2001 至 2003 年期間占絕大多

數，2010至 2017年間則幾近消失，2018年後至今則每

年穩定但極少量的浮現。而事業機構則是在 2004 年起

至今則是逐年提高占比，占絕對優勢地位。至於政府機

關或是專責法人，則是至從 2017 起才穩定但少量的核

定（見圖 1；表 2）。 

3-2 更新會推動都市更新的原因類型 

更新會是由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所組成並依法立案的正式法人組織，可作為都市

更新的實施主體，擔任自行實施都市更新的實施者。相

對於民間建設公司、土地開發商等事業機構作為實施者

的路線，更新會的所有權人似更具有積極性、迫切性推

動都市更新的原因。依本研究逐案歸納分析，126案以

更新會為實施者的已核定都市更新事業案中，其都市更

新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九二一震災災損重建 、美濃震災

災損重建 、海砂屋重建 、整建住宅 重建及一般老舊

社區重建。在區位坐落分類上臺中市及南投縣為大宗，

主要是九二一震災之故，而台南市兩案亦導因於美濃震

災，除澎湖外，老舊社區重建仍以雙北市為主。若再簡

化為災損重建及一般老屋重建兩類，可看出更新會為實

施者的案件，有高達 95.2%皆屬災損重建的案件類型

（見表 1），具有明顯的路線特徵。 

3-3 災損類都市更新案實施者趨勢分析 

進一步反向來觀察，所有災損重建類的已核定都市

更新事業共有 164件，占總數 16.1%。除以更新會路徑

推動者外，另有 43 件則是事業機構的實施者類型，而

政府機關者僅 1 件。總平均而言，更新會占總案件的

73.2%，仍表明更新會做為實施者仍是災損重建類都市

更新的主要路徑。若以每五年劃分一個時期來觀察 ，

第一時期災損重建類都市更新案是以更新會路線獨佔，

事業機構僅涉及其他類型，【更新會推動災損重建】似

乎進入「鎖定」狀態，推斷應是九二一災重建的高峰期

所致。此情境至第二時期已有鬆動，至第三、四時期甚

至事業機構除了其他類是最大宗外，在災損重建類亦是

取代了更新會的主流地位。然而，至第五時期又有所反

轉，更新會的比例又拉高至 77.8%，【更新會推動災損重

建】此種路徑優勢特徵似乎又出現了（詳表 2、圖 2）。 

 

 

 

圖 1 各類實施者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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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更新會推動案件原因類型及區位分布一覽表      （單位：件） 

更新原因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南投縣 臺南市 澎湖縣 合計 比例 

921震災 9 5 0 52 28 0 0 94 76.4% 

美濃震災 0 0 0 0 0 2 0 2 1.6% 

海砂屋 13 8 2 0 0 0 1 24 19.0% 

災損類 22 13 2 52 28 2 1 120 95.2% 

整建住宅 2 0 0 0 0 0 0 2 1.6% 

老舊社區 3 0 0 0 0 0 1 4 3.2% 

老屋類 5 0 0 0 0 0 1 6 4.8% 

總計 27 13 2 52 28 2 2 126 100.0% 

區位比例 21.4% 10.3% 1.6% 41.3% 22.2% 1.6% 1.6% 100.0% - 

 

表 2 各時期災損類都市更新實施者變化趨勢       （單位：件） 

類 

型 

時期 

實施者類型 

第一時期 

1999~2003 

第二時期 

2004~2008 

第三時期 

2009~2013 

第四時期 

2014~2018 

第五時期 

2019~2024 
總計 

災
損
類 

機關（構）A 0 0 0 1 0 1 

專責法人 B - - - 0 0 0 

事業機構 C 0 11 9 17 6 43 

更新會 D 73 19 3 4 21 120 

小計（X） 73 30 12 22 27 164 

老
屋
等
其
他
類 

機關（構）a 0 3 0 3 3 9 

專責法人 b - - - 2 13 15 

事業機構 c 4 64 133 215 406 822 

更新會 d 0 1 2 2 1 6 

小計（Y） 4 68 135 222 418 852 

總計（Z）=（X）+Y） 77 98 147 244 445 1,016 

更新會 D+d 73 20 5 6 22 126 

事業機構 C+c 4 75 142 232 412 895 

D/X 100.0% 63.3% 25.0% 18.2% 77.8% 73.2% 

X/Z 94.8% 30.6% 8.2% 9.0% 6.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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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更新會推動都市更新類型及趨勢 

四、路徑依賴觀點 – 更新會是災損重建的專

門戶? 

本節進一步將前節整理的數據與制度脈絡文獻進

行比對歸納，並以「路徑依賴」觀點的制度初始狀態、

自我強化機制與是否有鎖定現象等關鍵面向深入探討。 

4-1 初始條件與偶發性 

1998 年所頒佈最初的更新條例版本中，對於實施

者的類型設計僅有機關、機構及團體三種，即政府機關、

事業機構及更新會。而該版本第六及第七條劃定更新地

區之各款規定，有改善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衛生、

配合重大建設、重大事變損壞及避免重大災害等至少十

種辦理都市更新的理由。因此，單就實施者類型與都市

更新理由這兩個變數在制度設計的初始條件中，推動都

市更新路線的排列組合上至少有 30 種路徑，且在立法

說明及條文設計中，並無指定何種實施者應推動何種理

由的都市更新的優勢或強制規定（立法院，1998）。更新

條例實施後，各路線的實踐落實或可隨各地方的政府、

居民與開發商的施政力度、更新意願與經濟活力等因素

而各自發展。但 1999 年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似乎促

使了更新會以重大事變損壞為理由進行都市更新的路

 
10 完整名稱為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線迅速成形，且為獨占。 

循都市更新途徑重建的九二一受災社區主要是以

集合住宅形式的大樓社區為主，特色是社區權屬多且複

雜，原容積已屬高度利用，甚至涉及許多過世未辦繼承

的情境。因此恰可藉都市更新多數決、權利變換與容積

獎勵等制度工具予以解決（謝志誠，2000）。另推動重建

之初，適逢房地產景氣谷底時期，加上對制度不熟悉等

因素，難以吸引建商投入協助重建。而台中縣市、南投

縣等地方政府除了需投入大量公共支出進行公共建設

的重建外，對於私人社區頭重建應是難以為繼。因此，

由社區所有權人自行組織更新會推動都市更新則是不

得不的選擇（謝志誠，2000；九二一重建委員會10，2001）。

由表二及圖二可以看到此路徑的豐碩成果，特別是第一

時期。 

4-2 路徑自我強化的觀察 

自東勢名流藝術世家社區都市更新事業案於 2000

年 11月 27日順利送件至臺中縣政府審查後，以更新會

為實施者循都市更新途徑進行集合住宅重建的模式與

經驗開始於臺中、南投及雙北市等九二一受災社區之間

迅速的傳遞與複製，而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後簡稱



 

物業管理學報  二○二五年 秋季號 第十六第二期  頁 1-15 

 

7 

九二一基金會）11所頒布的「築巢專案之臨門方案12」是

路徑強化的核心關鍵（謝志誠，2000；麥怡安，2019）。

該方案以行政及規劃費補助、技術知識教育講習、培訓

重建輔導員、培訓社區重建幹部、提供無息無擔保融資、

信用保證、建築經理協助以及社群建立互助13等綜合性

協助機制（張蒼松，2009；周佳音，2010）持續強化該

路徑。同時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亦增修第 17、18

條，將低同意比例、高度限制、公展時程縮短等讓災損

建物循都市更新途徑重的的路徑更寬鬆14。這些措施的

修正與疊加，讓九二一災後重建前三年超過 70 個受災

社區（詳表 2）循【社區自組更新會-申請都市更新】這

個路徑踏上重建之路，而非原地踏步。九二一集合住宅

重建高峰期過後，九二一暫行條例亦已步入尾聲15。然

而在該暫行條例廢止前後，中央將其對都市更新重建路

徑的放寬或誘因，複製至更新條例第二及第七次的修法

中16，其中包括低同意比例、更高額的容積獎勵、更新

會補助等。企圖將九二一集合住宅重建的成功模式得以

在修訂後的更新條例中延續。 

都市更新進入後九二一重建時期，強化更新會做為

都市更新推動主體的機制，由內政部於 2009 年 2 月 9

日頒布的「都市更新推動計畫（98-101 年）」掀開了新

頁。在該計畫的執行策略及措施中，設計了補助培訓都

市更新社區規劃師進入社區協助「自力更新」的機制。

次年頒布了「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100-103 年）」，

將「社區自助型」都市更新列為目標之一。政策持續補

助更新會推動「自力更新」，並輔導建築經理公司、物業

管理公司協助社區。自此「都市更新會」與「自力更新」

兩個詞彙在機制上被綑綁。內政部於 2015 年的「都市

更新發展計畫（104-107）」及其後續版本將「自力更新」

調整為「自主更新」，但相應的執行策略及措施仍大同

小異持續推行著。較有資源且有需求的地方政府皆有類

 
11 於 1999年 10月 13日立案，運作資金主要來自於民間捐款。 

12九二一基金會於 2000年 9月 16日頒布「築巢專案」，補助各類的住宅重建及

辦理重建講習、出版手冊傳遞重建知識。2001年 4月 12日進一步頒布「築

巢專案之臨門方案」建立重建資金的融資、信用保證與建築經理機制，陸續

有各版本的修正，滿足重建的各種需求。 

13 九二一基金會讓受協助的 63個社區成立【臨門家族】，讓申請臨門家的都市

更新會幹部及社區住戶可以透過社群網絡的建立而增加彼此的交流。 

14 九二一暫行條例於 2000年 2月 3日頒布施行，其第 17、18條即有都市更新

免事業概要、全體同意免公展、1.3 被原建築容積獎勵的優惠規定。2000 年

9月 16日之第一次修訂版再增修第 17、17-1、17-2及 18條更與放寬。 

15 九二一暫行條例於 2006年 2月 4日廢止。 

似的補助措施，如 2005年臺北市與新北市 2011年所頒

布的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的補助規範17，對重建實施

者的補助亦皆針對更新會。 

綜上，九二一重建結束後，社區組更新會循都市更

新路徑重建所對應到的相關機制，又在中央政策與地方

政策為了強化「自主更新」來平衡過於強勢的「投資型

更新」18的情境下予以複製與持續。而在此期間至今，

除了少數 6個非損重建案，其餘核定的更新會為實施者

的案件，皆為震災及海砂屋等災損重建類型的案件（詳

表 2、圖 2）。於是，【自主更新-更新會-自行出資-規劃

設計補助-災損重建】這詞彙與概念，至今似已被綑綁在

一起。 

4-3 路徑鎖定現象 

若將都市更新原因簡單分為災損及非災損類，再加

入四個實施者類型的變因，可將都市更新路徑分為八

個。從圖 3可看出，更新會推動災損重建的 B1路徑，

在 2000年至 2004年這五年非常強勢，可謂路徑出現即

「鎖定」19。該路線除 2009、2010年未有申請案件外，

皆穩定存在。然而對應表 1數據進一步分析，事業機構

推動災損重建的 A1 路徑在 2003 年即已發生突破，成

為更新災損重建的新路徑，且多數時期亦有成效，而其

推動非災損重建的 A2路徑，從 2001年起即有成效，且

於第三時期後成為最強勢的路徑。至於政府機關及 2019

年後明訂新增的專責法人路徑，皆未見其對災損重建類

的都市更新案件有所成效。 

綜合本節，更新會做為災損重建的「專門戶」，以

「路徑依賴」觀點應可獲得合理解釋。特別是將「時間

段」限縮在第一時期，其中九二一震災的偶發性與築巢

專案之臨門方案等一系列機制的路徑自我強化，數據及

16 更新條例於 2003年 1月 29日的第二次修訂中，於第 9、12、19、22及 22-

1條，納入九二一重建之實作經驗，相關體例參考九二一暫行條例。2008年

1月 16日的第七次修訂，亦納入了補助都市更新會規劃設計的規定。 
17 臺北市 2005年 8月 25日訂頒「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

辦法」及新北市 2010年 3月 10日訂頒「新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補助

要點」，兩個政策持續至今且更優惠。 

18 由內政部 2010年 11月 16日所頒布的「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提出，「投

資型更新」指即事業機構為實施者的路線，實務上以民間建設公司為主。 

19 2003年國泰建設擔任實施者的「國泰御園（原國泰攬翠社區）」社區重建案

是當時的特列。該公司為維護商譽，向住戶全數購回產權而重建（麥怡安，

2010）。除此例外，該時期皆為都市更新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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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皆有所對應。然而，「路徑依賴」觀點仍僅消極的解

釋行動者在既有結構下做出選擇，若要解開【自主更新

-更新會-自行出資-災損重建】綑綁概念的束縛，或應進

一步探究行動者在既有結構中的主動性，即以「路徑創

造」的觀點尋求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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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更新原因-實施者類型】各路徑趨勢 

五、路徑創造觀點 – 自主更新的解構與重構 

將表 2與圖 3對照分析，表 2數據揭示了第三時期

至第五時期就總數而言，事業機構所推動成功的災損重

建型更新案件比更新會所推動的更多。以圖 3來看，第

一及二時期 B1 路徑成效遠高於其他所有災損重建路

徑，但在第三時期後 A1路徑成效反超。A2路徑在第一

時期及開時產生成效，在第三時期起及其以後成為絕對

強勢路徑，公部門有關的 C2 及 D2 路徑，在第四時期

末後皆有所成效。這意味著原本使更新會做為災損重建

型都市更新實施者成為優勢路徑的內、外在變數應有所

變化。本節將以「路徑創造」的觀點進一步討論。 

5-1 路徑湧現與自主更新的解構 

都市更新事業的成功推動，除了有「實施者」這個

法定實施主體必須存在外，亦須仰賴所有權人的同意支

持以及政府機關的制度制定與審議。依 1998 年版最初

的更新條例設計，實施者無論是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或

是更新會，從都市更新的發起、意見及技術的整合與決

策及更新費用的出資，皆是由實施者包辦。然而，若將

實施者類型、發起、整合/決策及出資者角色，允許行不

同的排列組合，再逐件檢視已核定的計畫內容後，可以

 
20 營建署於於 2001年 5月 18日以 90營署都字第 025335號函指導指出，實施

者以外的出資者可參與權利變換分配；內政部於 2005年 6月 13日以內授營

都字第 0940006760號函正式解釋出資者無資格限制。更新條例則是在 2019

發現即使沒有明文的法令規範，卻仍有新路徑不斷的

「湧現（Emergence）」。 

九二一集合住宅重建時期，更新會作為實施者卻不

出資，而是由所有權人出資並分配出資所對應的更新後

房地，這已逸脫了更新條例的初始設定，在沒有明文規

範的情況下直接送件且核定了20，此 B1 路徑在更新條

例公布的第三年即創出，雖 B0路徑在 2011年亦開始發

生具體案件，往後似乎取代了所有權人出資的 B1路徑，

但其實仍是以各所有權人提供資產擔保並由實施者擔

任名義出資者，並非更新會真有能力出資。2002年起房

市景氣從谷底快速騰升，促使了 A0路徑具體成效快速

成長，在房市景氣的情況下，事業機構成為最優勢的實

施者類型，進而讓原本災損重建案由更新會的 B1路徑

「轉軌」為 A5路徑。更新效益足夠分配的情境，實施

者類型轉為事業機構並由其出資，所有權人以逸待勞。

A5 路徑的創出，讓原本因災損重建而成立的數個更新

會，變成作為社區與建設公司媒合的介面，後續程序以

建設公司名義送件。 

2005年台北國際金融中心重建案的送件21，揭示了

A4路線的創出。其解開了【更新會-所有權人自行出資】

的概念綑綁關係，轉而由事業機構擔任實施者。此種事

業機構非傳統帶資建商，而是建經公司、資產管理公司

等僅負責全案管理的統籌型事業機構，且由所有權人出

資並分配的組合關係，此即所謂「代理實施」的路線，

年第九次修法才於第三條增修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參與權利變換的條文。 

21 同註 7。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災損-事業機構 A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災損-都市更新會 B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災損-機關 C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災損-專責法人 D1 ○ ○ ○ ○ ○

其他-事業機構 A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都市更新會 B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機關 C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專責法人 D2 ● ● ● ● ● ● ●

說明：1.「●」指該年有實際發生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指該年有明文的法令規定頒布。

           2.灰底色路徑表示為災損類的都市更新案件。

路徑更新原因-實施者類型
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 第三時期 第四時期 第五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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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路線成為替代更新會的另一種自主更新的選擇（李宗

旻，2010；黃齊國，2011；林景棋、黃榆哲，2018；林

資雄，2020）。於 2012年後，更衍生創出 A6的第三方

出資類型，此路徑成為專責法人徵求投資人，即 D1路

徑的前身。2017年，個案在更新後效益足夠的情境下，

實施者徵求投資人的模式亦被仿效至更新會為實施者

的的 B2路徑。近兩年，更發展出由所有權人發動都市

更新意願的凝聚，在由專責法人接續後續整合決策及招

商工作的 D2 及 B3 路線。各項變因不同的排列組合因

應個案不同的情境需求創出，即路徑不斷地湧現以及制

度化（詳圖 4）。 

不斷湧現路徑，揭示著【自主更新-更新會-自行出

資-災損重建】這個相互綑綁的概念已被解開，自主更新

似可被解構為只要是所有權人發動更新或自行出資亦

可，而非一定要定義為以更新會擔任實施者的更新案。 

5-2 制度行動者的能動性 

前小節說明推動都市更新路徑隨著時間推移所展

現的湧現性，洽也揭示了制度行動者（Actor）的能動性

（Agency）。說明制度的行動者即使基於歷史脈絡而作

出行動選擇，該選擇仍可能會為了突破某種僵局而逃

脫、調整或改變原本的路徑（Garud & Karnøe, 2001)。 

 

圖 4 各時期災損類都市更新實施者變化趨勢與湧現路徑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事業機構(575、580專案) 人 專 他 B3 ○

專責法人(7599專案) 人 專 他 D2 ○ ◎ ○ ○

都市更新會(招商型) 人 會 他 B2 ◎ ◎

專責法人(召投資人) 專 專 他 D1  ● ● ● ● ● ● ●

專責法人 專 專 實 D0 ○ ○ ○ ○ ○ ○ ○ ○ ○

機關(徵求投資人) 關 關 他 C1 ● ○ ○ ○ ○ ○ ○ ○ ●

事業機構(代理實施) 人 構 他 A6 ● ●
事業機構(委建型) 構 構 人 A2 ● ● ● ● ●

事業機構(徵求投資人) 構 構 他 A3 ● ●
事業機構(代理實施) 人 構 人 A4 ◎ ● ● ● ● ● ● ●

事業機構(更新會轉軌) 人 會 實 A5 ◎ ◎ ◎

都市更新會(自行出資) 人 會 人 B1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都市更新會 人 會 實 B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業機構(民辦委託實施) 構 構 實 A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業機構(公辦委託實施) 關 構 實 A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自行/同意實施) 關 關 實 C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時期

待

湧

現

湧

現

路

徑

初

始

路

徑

說明：1.「發動」指都市更新活動由誰發起；「整合/決策」指都使更新事業的內容由誰來運作；「出資」指更新成本或共同負擔費用由誰來負擔。

            2.「人」指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關」指政府機關；「構」指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會」指都市更新會；「專」指專責法人。

            3.「◎」指該年有實際發生災損類更新事業計畫送件；「●」指該年有實際發生非災損類更新事業計畫送件；「◉」指該年有實際發生災損及非災損類更新事業計畫送件

            4.「○」指該年有明文的法令規定頒布。

            5.灰底色路徑表示為有所有權人發動的都市更新，不一定是以都市更新會名義送件，本研究將其定義為廣義的「自主更新」範疇。

路徑
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 第三時期 第四時期階

段
實施者類型 發動

整合/

決策
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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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災損類都市更新各個湧現路徑與其關鍵行動者 

困境/原因 關鍵行動者 湧現路徑 效果 

更新效益不足，實施者不出

資，亦無法吸引第三方投資 

更新會、都市更新顧問 
B1 

中央政府出行政指導、解釋函及正式修法。衍

生出所有非實施者出資類型。 

更新效益足夠，所有權人已自

行整合意願 

更新會、事業機構 
A5 

更新會可作為所有權人與出資者間的媒介，並

退居幕後。 

所有權人不願成立更新會但有

出資能力 

都更顧問、事業機構

（統籌） 
A4 

代理實施概念出現，將實施者與出資者關係分

離。 

更新效益足夠，所有權人有高

度意願，但不信任傳統建商 

都更顧問、事業機構

（統籌） 
A6 

衍生代理實施概念，將實施者、所有權人與出

資者關係分離。 

更新效益足夠，但仍由更新會

主導 

更新會、都市更新顧問 
B2 

在更新效益足夠的情況下，更新會發展不自行

出資，而是招商引資。 

單純公有地的公辦更新案漸

少，公辦更新相關單位技術已

成熟 

所有權人、地方政府、

專責法人 D2 

專責法人公辦更新能量投入有高度意願且以私

有地為主的更新地區社區 

海砂屋等災損類更新重建需求

仍多 

所有權人、地方政府 
B3 

政府及專責法人能量投入災損重建類型的都市

更新 

 

B1 路徑的出現，是由更新會所委託的都更顧問所

提出，為了解決政府、建商難以成為出資人的困境。A5

路徑的產生，則是個案的更新會與所有權人及事業機構

媒合順利的結果。A4及 B2路徑亦是由專業都更顧問所

設計，為解決所有權人願出資但不願成立更新會的僵局

及相反情境。專責法人 D0 及 D1 路徑的產生，來自於

政府機關為逃脫官僚僵化困境所設計的路徑。當臺北及

新北市政府 A1 或 D1 路徑熟能生巧後，亦推出公辦都

更 2.0及「7599政策」22及「575政策」或「580政策」

23，讓政府能擺脫過去僅為公有土地辦理都更的批評，

期能協助海砂屋等災損類都市更新更多。路徑之所以能

湧現，除行動者的能動性外，亦取決於外在環境變化是

否帶來利基。如房地產景氣、信託法及其運用的成熟、

地方海砂屋重建相關法規的成熟等（詳表 3）。 

 
22 臺北市在柯文哲市長末期的 2020年 8 月 7日，出台了「臺北市公辦都市更

新 2.0專案試辦計畫」，該計畫至蔣萬安市長時期於 2023年修正為「臺北市

公辦都市更新 7599專案計畫」。計畫核心概念在【自助人助】，將專責法人能

量投入更新地區內都市更新意願高的私人社區，擔任實施者，甄求投資人。 

5-3 突破困局的可能性 

「路徑創造」的觀點使我們觀察出使用制度的行動

者在既有制度的歷史脈絡下，仍為突破困境或外在條件

變化而更主動的創出新的路徑，並且持續。充分展現制

度行動者的能動性與路徑的湧現。於是，更新會是災損

重建的專門戶的概念綑綁，以及基於此概念持續強化的

相關制度的作法應可被解放。意即可考慮將行政、專業、

補助等資源投入更新會，也可考慮將資源投入災損重建

的都市更新案，但不需要僅將資源投入更新會所推動的

災損重建案。再者，若資源投入的政策價值核心在於市

民對於都市更新的主動性，那麼「自主更新」的概念亦

可從更新會解放。只要市民有都更發動、自我整合、組

織更新會、出資等主動性的任一展現，皆可稱之為「自

主更新」。若是如此，相關的資源投入配置應有調整的

必要。因此，理解了即使路徑已湧現，但不代表該路徑

23 臺北市於 2024年 3月 4日訂頒的「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575專案

計畫」，以及新北市於 2023年 7月 1日訂頒的「新北市危險建築物 580專案

計畫」皆為針對有重建意願的海沙屋社區投入專責法人能量，協助社區前其

整合決策，並甄求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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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順暢，這些路徑是突破困局的可能性，也是制度須

調整強化的所在。 

六、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災損類都市更新案有接近八成是更新會擔任實施

者，而更新會所推動的案件亦超過 95%是災損類的都市

更新案。於是在敘述統計的概念上，更新會可被解讀為

是災損重建的專門戶。以「路徑依賴」的觀點分析，確

實可以發現九二一震災集合住宅重建的成功模式及經

驗，在受災社區及所轄政府之間相互傳遞與複製，並強

化該路徑的制度化。即使邁入後九二一重建時期，前述

經驗形塑的【自主更新-更新會-自行出資-規劃設計補助

-災損重建】綑綁概念，透過中央政策的強化、地方化，

並藉海砂屋、危險建築物重建需求強烈的情境繼續存活

延續。 

「路徑依賴」觀點分析結果提示了現行制度及其成

效的脈絡與根源，然而其分析既可對「時間」有所選擇，

亦可對「空間」有所選擇，即若將資料來源僅選擇在台

中、南投，將又可有不同的詮釋。時間與空間的選擇其

實可由分析者主觀框定，其結論有「事後諸葛」的風險。

若採「路徑創造」觀點來觀察同一份資料，可發現制度

行動者，即政府、更新會、事業機構、都更專業者等，

他們的能動性十分活耀，而且其促使路徑的湧現亦是持

續。因此【自主更新-更新會-自行出資-災損重建】綑綁

概念應可被解開，自主更新並不一定要更新會，更新會

也不能只做災損重建，應朝多元路徑發展。 

6-2 突破困局的機會 

本研究認為自主更新困境的突破機會，是將行政及

制度資源投入至那些已經湧現但還走不踏實的新路徑，

並將之厚實與健全。依圖 4的分析歸納，可將自主更新

的初始路徑及湧現的新路徑繪製為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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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自主更新多元類型的路徑拓展 

新路徑 A，應強化更新會與出資/不出資會員權利

義務關係的相關規範。新路徑 B應釐清事業機構與既存

更新會之間的關係。新路徑 C及 D皆屬於「代理實施」

路線，所有權人與此種統籌型的事業機構其委託事項、

資金籌措的權利義務相關規範皆仰賴深化。新路徑 E應

釐清的課題是更新會的財務監督、結算清算等既有規範

與非會員的第三出資者的關係。新路經 F是更新條例第

28 條所明文，但於其他條文或子法卻仍未有相關更細

節的規範。新路徑 G 及 H 是由地方政府所創出，成功

案例仍少，建議勇於實務的不斷嘗試，以發掘該路徑應

改善之處。綜上，新路徑 A 至 H 皆為自主更新多元類

型的拓展，惟僅有路徑 A 有九二一重建等較多的成案

經驗，其餘相對少很多。但路徑之所以湧現，定有情境

適應優勢之處，而這些亦是突破困局的機會（詳圖 5）。 

6-3 後續研究 

各個新路徑在細節上亦可能分別有許多執行課題，

該如何進行制度改善?更新會內在的制度缺陷、組織特

性，是否有影響更新會類型實施者較少做非災損類都市

更新案的關鍵因素?亦或是有外在因素如區位、專業素

質、房市高低趨勢與其他相關法制變化的影響，而導致

災類型都市更新案多數是更新會推動?以上本研究皆未

能深入探究，仍有待後續先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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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我國邁入超高齡社會，越來越多高齡者面臨租屋歧視與缺乏家庭支持的居住困

境，現行社會住宅政策雖將高齡者納入保障對象，惟尚未建構具針對性的制度與配套

資源。本文旨在了解高齡者實質的居住需求與社會住宅政策回應高齡居住需求上的不

足與挑戰，並提出具體可行之政策改善方向，從而建構出更完善的高齡居住保障政策。 

為了深入了解高齡者在租期穩定、空間設計與社福整合方面之需求與困境，本文結合

制度分析與對雙北地區四處社會住宅之問卷調查進行探討。調查結果顯示，高齡住戶

普遍重視空間適住性，且多數高齡者表達對居住年限限制與家庭續住安排感到不安，

並期望能有延長租期與終身續住的機會。在社會福利面向上，高齡者對社區健康促進、

心理支持與社交活動上表現出高度期待，惟現行服務供給與設施分布明顯不足。 

建議未來應建立高齡者專屬配額制度與續住保障機制，鬆綁現行租期年限規定，並於

社會住宅納入無障礙與通用化設計原則，提供社會福利服務與空間，與社會福利機關、

非營利組織合作導入健康管理與心理支持機制，使社會住宅除了提供居住空間外，更

提供支撐高齡者身心健康與生活尊嚴的全方位資源，以真正實踐高齡者居住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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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aiwan enters a super-aged societ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lderly individuals face 

housing discrimination and lack family support, making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more 

vulnerable. While current social housing policies include the elderly as eligible tenants, they 

lack targeted systems and resources to meet their specific needs. This study explores elderly 

housing demands, identifies policy gaps, and proposes feasible improvements. Through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four social housing communitie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 key challenges are found in rental stability, spatial su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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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specific quotas and rental protections, relaxing current tenancy duration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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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artnerships with welfare agencies and non-profits 

to establish on-site support systems. Social housing should evolve into a supportive, 

dignified living environment that ensures elderly residents' rights to secure and adequate 

housing. 

2076-5509 ©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 本文修改自《諸恩琪(2025)。社會住宅政策下高齡者居住需求問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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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臺灣逐漸邁入超高齡社會的背景下，如何確保高

齡者的居住安全與生活品質，已成為重要政策議題。根

據內政部統計，2025 年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

率將達 20%，顯示高齡人口快速成長之趨勢。然而，在

高齡化與家庭結構轉變的交織下，傳統家庭照護功能逐

漸式微，愈來愈多高齡者面臨單身、無子女依靠等情

境，特別是缺乏家庭支持與居住資源者，其居住安全更

顯脆弱。 

社會住宅政策旨在提供中低收入戶及社會弱勢穩

定居所，根據住宅法第 4 條 65 歲以上之高齡者為社會

住宅保障對象之一，且根據老人福利法第 33 條亦可看

出目前政府已將高齡者居住需求納入社會住宅整體規

劃。惟目前之制度設計並未針對高齡者之特殊需求進行

充分考量。高齡者入住於社會住宅後，面臨空間機能與

無障礙設施不足、缺乏社會支持與醫療連結等問題，加

上租期保障不足，且須與其他弱勢族群競爭入住名額，

造成「弱弱相殘」現象。 

特別是在生活支持面向，高齡者除了居住空間本身

之安全與便利性，亦高度依賴社會福利設施與心理支持

服務，如共餐空間、健康管理、社交活動等；而在租期

制度方面，當前社會住宅租期最長 12 年而缺乏續住保

障，造成高齡者可能會在更年老時還需承受被迫搬遷、

找房之身心理的雙重壓力。 

在此背景下，如何從制度面、設施面與服務面整合

高齡者的居住需求，重新檢視社會住宅政策與實際落

差，已成為亟需關注的課題。故本文旨在回應我國社會

住宅政策尚未充分納入高齡者居住需求之問題，透過實

證與制度分析，釐清現行政策在制度設計與實施層面之

挑戰，並提出具體可行的改善策略。具體目的如下： 

1.剖析高齡者在缺乏家庭支持下所面臨之實質居住需

求問題，聚焦於居住安全、生活便利性、租期穩定性與

社會支持等面向，探討現行社會住宅制度在供給配置與

配套服務上之不足與挑戰。 

2. 結合我國政策經驗與日本、新加坡等國政府回應高齡

社會趨勢下的居住保障之做法，提出具體且具操作性的

政策建議，作為未來臺灣推動高齡友善型社會住宅制度

之參考，以強化高齡者基本居住權益之保障。 

二、文獻回顧 

2-1 高齡者居住需求 

根據 Lawton & Nehemow（1973：619–674）之「個

人—環境」理論指出，當個體能力下降時，環境對其影

響將更為顯著。因此，對高齡者而言，居住空間與社會

支持之品質，對其生活品質與健康狀態具有決定性意義

（張雅惠，2005：2-9）。 

綜合國內外研究，高齡者居住需求主要可歸納為五

大面向：（一）空間安全與通用化設計、（二）健康照護

與長期照顧、（三）心理支持、（四）經濟可負擔性與（五）

居住穩定性。首先，在空間安全方面，隨著自理能力退

化，高齡者對無障礙與通用化設計具高度需求，包括扶

手、平坦通道、緊急呼叫系統等基本設施（顏慶全、鍾

朱炎，2001：95；WHO, 2007：31-35）。而通用設計強

調以全齡共融為目標，以促進各年齡層的融合，已成為

目前住宅設計發展趨勢，而得以延長高齡者安居空間之

使用年限（唐峰正，2016：137）。 

在健康支持上，根據統計有七成 65 歲以上高齡者

患有慢性或重大疾病，需要長期的健康支持、醫療與照

護服務（林莉莉，2013：61），為因應高齡者慢性病與

失能風險，世界衛生組織推動「在地老化」理念，主張

將基層醫療、照護與健康促進服務導入社區生活空間

（WHO, 2007）。如日本發展出「地區綜合照護體系」，

強調住宅與醫療養護服務之整合，並透過社區健康中

心、居家服務與日照機構支援高齡者自主生活（靳燕

玲，2016：68）。 

心理健康亦是高齡者福祉的重要面向。研究指出，

居住環境若缺乏社交機會與人際互動，將增加孤獨感與

憂鬱風險（林莉莉，2013：56；Gonyea, 2021：322）。

反之，透過社區交流、志工參與與多元社會支持，可強

化高齡者的社會歸屬與自我價值，進而延緩功能退化

（Muramatsu et al., 2010：1050；Liu et al., 2016：83）。 

再者，經濟可負擔性直接影響高齡者的居住選擇與

穩定性。Gonyea（2021：322）指出，住房負擔能力與

老年健康高度相關。高齡租屋者普遍面臨市場排擠與經

濟負擔的交互困境，其承受之經濟壓力高於年輕租屋

者，容易陷入經濟困難的負面循環（劉千嘉，202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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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居住穩定性對高齡者具關鍵意義。穩定住所

可提供生活延續性與安全感，更能維持日常生活的獨立

性、減少憂鬱症狀，並提升其主觀幸福感（Oswald et al., 

2007：97）。非自願的搬遷則會導致高齡者在經濟、物

質及身心理各層面的壓力，造成其社會支持、人際關係

與日常習慣的斷裂，以及心理安全感的流失（Bates et al., 

2019：2；Power, 2022：105-107）。 

綜上所述，高齡者的居住需求不僅涉及空間設計與

健康照護，更須兼顧其心理福祉、經濟負擔與穩定續住

的保障。如何透過制度化的社會住宅政策回應這些複合

性需求，為高齡者創造尊嚴、穩定且具支持性的生活環

境，已成為當前我國面對高齡社會的重要課題。 

2-2 費邊修正社會主義理論 

本文以費邊修正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理念

作為理論基礎，以解釋高齡者居住弱勢的結構性成因，

並論證國家在社會住宅政策中應積極介入的角色。該理

念主張透過漸進改革與制度性政策干預，彌補市場經濟

下所產生的社會不平等，特別強調政府在社會福利推動

中的主導責任（Dean, 2000: 152；Beresford, 2016:271）。 

費邊修正社會主義的三項核心觀點，包括：其一，

市場失靈下的國家責任，認為弱勢群體無法透過自由市

場滿足基本需求，政府須積極介入並保障其基本權利；

其二，普遍性福利與社會權概念，主張住宅、健康、照

護等應作為現代公民的基本權利加以保障（Dean, 2000: 

152）。；其三，政策須結合專業與長期規劃，強調跨部

門合作與制度整合。 

費邊修正社會主義理論應用於高齡者之社會住宅

政策上，可以應用高齡者年老後因健康退化、經濟弱勢

與社會孤立等因素，高齡者更容易遭受住房排除，應透

過政策設計予以保障。例如：保障高齡者配額、推動續

住制度、落實無障礙設計與引入社福醫療資源等，皆屬

國家應承擔的政策責任。 

綜上，費邊修正社會主義強調以制度性介入取代市

場失靈，為本文所探討之高齡者居住困境與社會住宅政

策回應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 

三、制度分析 

3-1 社會住宅政策因應高齡者居住需求之問題 

目前我國社會住宅政策雖將高齡者納入保障對

象，實務運作中卻仍面臨制度設計與資源配置上的多重

挑戰。為釐清高齡者於社會住宅制度中所面臨的主要困

境，本文聚焦於社會住宅高齡者之申請資格與分配制

度、設計與服務整合，以及租期穩定性等四個核心面

向，進行制度性分析，說明現行政策與高齡者實際居住

需求間的落差。 

社會住宅對高齡者的需求低估 

我國《住宅法》已將高齡者納入社會住宅保障對象

之一。然而，許多高齡者雖非經濟弱勢但為居住弱勢（例

如在租屋市場受到年齡歧視而求租困難），故高齡者實

際需求可能被低估。此外，地方政府推動「高齡換居計

畫」後，使有更多高齡者具有社會住宅的潛在需求，卻

未同步調整需求估算機制與供給規劃，造成供需落差。 

資格與分配制度對高齡者不利 

現行社會住宅以經濟條件為主要申請依據，未針對

高齡者「居住弱勢」狀態提供配套，導致許多遭遇租屋

歧視或缺乏家庭支持的高齡者無法受到保護。同時，申

請者需與其他弱勢族群競爭評點名額，高齡者面臨中籤

率低與名額不足的困境。此外，包租代管實務上房東接

受度極低，媒合率低落，也未能解決租屋排除問題。種

種制度限制皆顯示出社會住宅作為保障高齡者居住的

主要政策，在高齡者居住需求覆蓋率與公平性上尚有許

多不足之處。 

設計規範與福利資源整合不足 

目前社會住宅缺乏針對高齡者適居的空間規劃，通

用化設計尚未納入具體的行政規範，其高齡住戶在身體

機能退化時，空間配置難以提供足夠支持與彈性調整。

軟體服務方面，社福設施多仰賴地方政府與 NPO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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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缺乏穩定資源與專責協調平台。部會分工模糊亦

造成政策推動的多頭馬車現象，內政部與衛福部對住宅

與高齡者生活支持需求未能有效整合，造成服務斷層與

行政協調困難。 

現行租期設計未能保障高齡者居住穩定 

目前社會住宅設有租期上限，弱勢戶最長僅可居住

12 年，無高齡者終身居住保障，使其高齡住戶遭受重

大居住不安。雖新北市已試辦「長者安心居住方案」，

但尚未全面制度化，且對家庭共同居住成員（如高齡配

偶）缺乏續住保障，恐致老年喪偶後被迫搬離。另高齡

住戶長期居住也可能衍生資源配置、健康惡化、死亡應

對等新挑戰，需同步配套完善租期延長後的管理與支持

機制。 

3-2 國內外高齡住宅政策之實務經驗分析  

隨著人口老化日益嚴峻，許多國家早已意識到僅依

靠市場供給無法回應高齡者的多元居住需求，發展出具

備整合性與針對性的高齡住宅政策。以日本為例，其《高

齡者居住法》與《介護保險法》等制度，明確規範高齡

者之居住權益保障，並建立分層分類的住宅供給體系，

包括「附服務型高齡者住宅」、「特別養護老人之家」與

「高齡者優質租賃住宅」等，不僅具備無障礙與通用化

設計，也納入生活照護、緊急支援與社區醫療等功能。

同時，日本亦強調地區福祉，推動高齡者在熟悉的社區

中實現「在地老化」（ageing in place），並由中央與地方

政府協力推進醫療、生活支持與住宅的制度性整合。 

新 加 坡 則 透 過 住 宅 發 展 局 （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主導公共住宅政策，並逐步

發展出如「社區護理公寓」（Community Care Apartments, 

CCA）等新型住宅模式，將基本居住單元與日常照護、

社交活動與醫療諮詢設施整合為一體，使公共住房成為

高齡友善社區建構的核心場域。 

國內優良案例的部分，則以新北市新店央北社會住

宅作為國內少數結合空間設計與多元服務模式的專

案，展現出社會住宅在回應高齡者需求上的高度潛力。

該基地導入醫養整合專區，整合社區健康中心、日間照

顧、長照服務據點及健康管理平台，提供高齡住戶即時

且在地的醫療照護支援，減少就醫與照護資源取得的障

礙，實踐高齡者在地老化的政策目標。惟目前仍屬特

例，亟需中央制度支持與跨部門協力，方能作為推動高

齡友善住宅體系的重要參考模式。 

整體而言，國內外實踐經驗皆顯示，高齡住宅政策

須以生活支持整合為核心，從住宅本體延伸至社福設施

與社區連結。唯有建構具整體性的友善支持體系，方能

滿足高齡者多層次且持續性的居住需求。 

四、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對象為實際居住於臺北

市與新北市社會住宅中的高齡住戶，年齡標準訂為 60

歲以上。為貼近國際界定並掌握更廣泛的潛在需求，參

考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高齡起始年齡定義為 60 歲

的標準，將調查門檻由 65 歲下修至 60 歲。有助於更全

面涵蓋即將邁入高齡階段者的居住狀況，並掌握社會住

宅中部分即將屆滿租期的早期高齡住戶，其對後續居住

安排的可能需求。研究地點選定臺北市與新北市之四處

高齡相關設施較完善之社會住宅基地，分別為：行善、

信義廣慈、林口世大運選手村與新店央北社會住宅。 

表 1. 問卷發放地點 

地

區 
社會住宅 戶數 

完工 

時間 
高齡者相關設施 

內

湖

區 

行善 

社會住宅 
506 

2022 年

12 月 

店鋪、住宿長照機構、

社區教室、中庭公共廣

場、屋頂農園及共融式

遊具空間等，並取得無

障礙住宅標章。 

信

義

區 

信義廣慈 

D 基地 

社會住宅 

522 
2022 年

1 月 

住宿型長期養護照顧

機構、全日型老人失智

養護照顧機構等，一樓

進駐沿街店鋪，室內外

空間設計及軟硬體設

備皆能滿足全齡層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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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店

區 

央北青年 

社會住宅 
1070 

2019 年

8 月 

健身房、店鋪、公共托

老中心、醫養結合專區

(耕莘診所暨新店央北

社區長照機構)、電動輔

具、全齡化通用設計，

有跨世代青銀共居戶。 

林

口

區 

林口世大

運 D 基地 

社會住宅 

995 
2018 年

11 月 

大同老人基金會、老人

服務中心、無子西瓜基

金會，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復能機構、118 個

無障礙房型。 

問卷內容涵蓋租期制度、無障礙與通用設計、社會

福利設施使用情形、社交參與、心理支持需求、醫療與

長照資源等面向之居住經驗與未來期待，並搭配基本資

料蒐集（年齡、性別、家庭結構等）以供分析。 

本問卷調查採便利抽樣法，透過實體紙本問卷於社

會住宅之公共空間（如花園、綠地或周邊人行道等）向

有意願之高齡住戶進行發放。發放期間自 2025 年 3 月

14 日起 4 月 13 日止。實際問卷回收數為 154 份，其中

有效問卷 142 份。各基地回收數分別為：行善 25 份、

信義廣慈 37 份、林口世大運 48 份、新店央北 32 份。 

在資料處理與分析上，本文主要採用描述性統計分

析，以歸納高齡者對不同服務與設施的實際使用情形與

潛在需求偏好，並分析其對現行社會住宅制度之滿意度

與改善建議，作為後續提出政策建議之實證依據。 

五、研究發現 

分析結果顯示，高齡者不僅高度重視空間機能與租

期穩定性，對於社會福利資源、心理支持與社區參與等

面向亦具明確期待，顯示目前社會住宅制度在因應高齡

居住需求上，尚有諸多強化與調整空間。以下將依主題

分類條列主要研究發現： 

5-1 空間適住性與租金可負擔為主要入住動機 

問卷顯示，73.24%的受訪者選擇「空間設計符合生

活需求」，顯示高齡者對符合生活需求的無障礙環境與

空間機能設計的重視，並成為高齡者選擇住宅的首要考

量因素。59.86%選擇「租金較低」，凸顯高齡者普遍面

臨收入有限或生活成本壓力，對可負擔的住房需求迫

切，而社會住宅作為一種經濟支持選項，對高齡者來說

具備高度吸引力與必要性。 

 

圖 1 高齡者入住社會住宅之動機統計圖 

5-2 八成以上高齡者對租期限制感到高度焦慮 

對租期限制之擔憂程度中，選擇「非常擔心」與「擔

心」的高齡者高達 83.01%，反映出其對居住穩定性高

度不安。進一步詢問理想的租期年限時，逾九成受訪者

支持租期延長，且其中近六成傾向「終身居住」為最佳

方案，凸顯高齡者對於長期安居的渴望。 

 

圖 2 對租期限制之擔心程度統計圖 

5-3 高齡者對社會福利服務具有高度需求 

在社會福利服務中，「社交與休閒活動」為最常使

用項目（50.00%），而對於「醫療與長照諮詢櫃檯」

（57.75%）、「社區健康管理」（40.85%）與「共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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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5%）等服務上高齡者則表現出顯著期待，反映出

高齡者除基本生活外，更期望能獲得資訊取得、健康促

進與情感支持的延伸性服務。然而，現行社會住宅普遍

缺乏制度化的軟體資源配置與設施進駐機制，使得高齡

住戶實際可獲得的服務內容有限，且不同基地之間的資

源提供存在差距。這樣的差異也可從本文問卷結果中，

不同社會住宅在服務滿意度與需求回應上的統計檢定

結果中獲得印證。 

 

圖 3 希望加強之社會福利服務統計圖 

5-4 醫療與社交空間最受期待 

「社區花園與綠地」（76.76%）與「便利商店」

（64.79%）為使用率最高設施，顯示高齡者對日常採買

便利性與戶外空間的強烈需求。針對期待之新增設施，

則以「老人活動據點」（27.46%）、「老人服務中心」

（26.06%）、「健康中心」（25.35%）與「衛生局門診」

（23.24%）比例較高，皆屬於醫療照護或社會支持性質

之空間，顯示高齡者對於社交互動、日常生活協助與健

康管理等服務具有明確且迫切的需求。 

 

圖 4 希望新增之公共設施統計圖 

社區內若設有明確可及之醫療服務資源，對高齡者

的實際使用行為與主觀滿意度皆具明顯正向影響。例如

央北社會住宅設有與耕莘醫院合作的社區門診與醫養

結合專區，住戶在「社區健康管理」、「健康監測設備」

及「社區整合輔助醫療服務」等服務項目上，皆呈現出

極高的使用率與極低的改善期望。 

5-5 通用化與無障礙設計之潛在需求 

雖調查樣區為高齡友善表現相對較佳之社會住

宅，然而仍有逾半數受訪者指出特定設施尚有改善空

間，尤以「緊急求助鈴」、「浴廁扶手」、「防滑地板」等

安全與行動輔助設施需求最為顯著。另透過問卷調查亦

發現，部分高齡住戶於入住時自理功能尚佳，難以即時

表達需求，惟健康惡化後才發現現有設計難以因應，凸

顯通用化設計應具預期性，並強化申請改善機制，方能

真正支持高齡者隨年齡變化的居住需求。 

5-6 物業管理單位扮演其生活支持的重要節點 

調查過程中發現，高齡住戶與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人

員之間的互動頻繁，已形成具信賴感的日常關係，物業

管理人員扮演類似於社區守望者之角色。透過與受訪者

交談，了解到央北社會住宅中即有保全主動關懷獨居長

者而成功協助救援的實例，行善社會住宅則透過智慧對

講系統強化日常問安與緊急聯繫機制。這些實務觀察顯

示，若能進一步建構通報流程並賦予物業人員高齡友善

服務訓練，其角色可擴展為銜接住戶與社福、醫療資源

之橋樑，進而成為社區照顧網絡中的關鍵節點，有助於

強化高齡住戶之日常安全與生活穩定性。 

六、政策建議 

本文綜整問卷實證結果與制度分析，歸納高齡者在

社會住宅中的核心需求，並依「建立高齡者友善之社會

住宅制度保障」、「強化社會住宅內社會福利資源整合與

設置」、「建立高齡者租期與家庭續住保障機制」三大面

向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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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建立高齡者友善之社會住宅制度保障 

於《住宅法》與相關法規另設專責之高齡者相關規範 

現行社會住宅缺乏針對高齡者的專屬戶數配額與

適性空間設計。建議於《住宅法》與相關行政規則中增

設「高齡友善型社會住宅」之條文，明定應保留一定比

例之戶數供高齡者優先承租，並依其生活機能需求調整

戶型設計與配置比例，導入通用化與無障礙設計原則，

使高齡者得以安心自立生活。 

檢討高齡者的資格設計納入「居住弱勢」條件 

現行資格認定以經濟弱勢為主，未涵蓋因年齡歧

視、健康退化或家庭支持不足所產生的居住弱勢。建議

重新檢視並調整高齡者的申請條件或建立彈性審查制

度，將「居住弱勢」之高齡者納入承租資格考量。 

建立多層次高齡者住宅體系 

高齡者依其健康與照護需求、經濟狀況與家庭條件

具高度差異性，建議參照日本制度發展多層次供給架構

提供多元居住選項，例如高齡者專用賃貸住宅、附服務

高齡者住宅、低收入養護機構等，以滿足不同經濟或介

護條件的高齡者之居住需求。 

6-2 強化社會住宅內社會福利資源整合與設置 

制度化社會福利設施與服務配置及通用化設計 

問卷結果顯示高齡住戶對健康促進、社交活動及醫

療諮詢等設施具有高度期待。建議於大型社會住宅內設

置社區健康中心、共餐空間、老人服務站等據點，並配

合建立社會住宅福利設施之類型分級指引，根據住戶規

模與地區資源條件規劃設施配置，確保服務可及性與可

持續性。同時，為因應高齡者在住宅內的身體機能變

化，應建立通用化設計的空間設計指引或相關行政法規

以提高社會住宅的適住性、安全性與便利性。 

強化社宅社會福利設施與醫療照護資源之整合配置 

現行社會住宅多以個案形式引入社福或醫療資

源，缺乏整合性與制度支撐。建議推動社福、長照與基

層醫療體系常態進駐社會住宅，整合健康管理、照護支

持與日常服務功能，落實「在地老化」政策目標，提升

高齡住戶之生活安全與健康可及性。 

推動社福與住宅單位建立常態合作機制 

社會福利與住宅部門分屬不同主管機關，實務中常

因協調機制不足而導致服務中斷。建議由中央建立橫向

協作平台，明確規範社會住宅興辦與營運階段中各部門

分工與合作方式，並鼓勵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導

入社區支持服務。 

遴選優良的物業管理業者 

物業管理公司為高齡住戶的第一線接觸窗口，問卷

調查亦顯示其關懷功能對高齡者居住安全具關鍵影

響。建議納入高齡友善評鑑指標，並提供培訓與激勵機

制，鼓勵物管業者主動扮演「社區守望者」角色，強化

其對於高齡者之日常關懷與通報能力，建立社會住宅內

的生活支持網絡。 

6-3 建立高齡者租期與家庭續住保障機制 

高齡者對居住穩定性高度關切，現行租期限制已造

成高齡者的居住不安與焦慮。建議參考新北市「長者安

心居住方案」推動終身居住選項，並於《內政部興辦社

會住宅出租辦法》中增訂高齡家庭續住機制，確保高齡

住戶與其家庭成員在政策制度中具備續住保障。 

同時，為因應高齡住戶在社會住宅中逐漸邁入失

能、失智或健康狀況惡化的階段，建議設立常態化的醫

療與長照轉介服務，協助高齡住戶及早銜接所需資源，

降低照顧中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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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隨著我國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人口與缺乏家庭支

持之高齡者日益增加，其相應的特殊居住需求快速增

加。現行社會住宅制度雖已將高齡者納入保障對象之

一，但整體仍採普遍性設計，未針對高齡者建立明確的

制度配套與資源配置機制，導致高齡住戶在申請資格、

居住穩定、適住性與生活支持設施及服務等方面，面臨

實質性的制度落差與生活困境。 

本文從制度層面與實證層面切入，結合文獻回顧、

國內外經驗比較與問卷結果，歸納出我國高齡者居住政

策的三大核心問題：（1）高齡者居住需求應被政策主動

納入主軸；（2）社會住宅空間與服務資源需同步強化整

合；（3）租期與續住制度將成為未來政策深化的基礎。 

未來政策應從制度、設計與服務三方面著手，透過

保障性配額、通用化設計指引、終身續住制度、以及常

態化的社福資源與醫療服務整合機制，形塑出兼具彈性

與高齡友善的社會住宅體系。社會住宅不應僅定位為

「提供居所」的工具，而應升級為支撐高齡者身心健

康、促進社會參與及實踐尊嚴終老的整合型生活支持平

台。唯有使住宅成為連結健康、照顧、社會支持與人際

互助的關鍵節點，方能真正實現高齡者安居、終老的生

活願景，並回應臺灣邁向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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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之校園落實目標，各大專校

院紛紛推動永續政策、改善基礎設施，並強化校園管理

流程以回應永續目標。校園建築與設施作為物業管理

（Property Management）的一環，其規劃與營運亦逐漸

受到關注。過去研究已探討如何有效提升能源效率（廖

克軒與黃世昌，2022；陳棟燦與郭傑凱，2014；林承鴻

與杜功仁，2011；杜功仁、賴靜芬與林承鴻，2010），以

及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於營運維護階段之應用（林榮彥與杜功仁，2022；林祐

正、黃婉庭與陳彥貝，2015），為校園物業管理的規劃與

執行提供理論與實務依據。 

校園永續表現的影響因子（如能源系統管理、使用

者行為、治理結構等）亦日益成為學術界與實務界積極

探討並尋求實證驗證的焦點議題。《物業管理學報》自 

2022 年起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NSTC）納入「臺

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之區域研究與地理第三

級，顯示其在該領域的學術影響力逐漸提升。然而，回

顧 2016 至 2021 年之間的期刊內容，針對大專校院物

業管理之研究仍顯稀少。與此同時，國際學術期刊針對

高等教育機構之研究卻顯著增加（見圖 1）。 

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對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收錄之文獻進行系統性文

獻回顧（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期望描繪

該領域之研究地景，彙整各類影響校園永續發展的前因

變項，補足此段期間在校園物業管理研究上的出版空

缺，並為學術界與實務界提供具社會科學視角之文獻參

考。 

二、文獻回顧 

大專校院具備多項獨特的物業管理特徵，使其成為

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場域。其建築類型多元（如教學研

究設施、運動休閒場館、住宿餐飲空間），亦常具備複合

功能（如體育館兼作演藝廳）；不同空間的能耗差異顯

著（如全年無休的實驗室與假期間閒置的教室）。此外，

使用者組成包含教職員工生與社區人士，涵蓋年齡層、

國籍及易受傷害群體，設施服務範圍廣泛（如維護清潔、

醫療保健等），利害關係者則橫跨校方、學院、學生自治

組織與外部民眾（Kim，2019）。校園物業管理之文獻，

常以使用者（occupants）作為評估舒適性、能耗與使用

滿意度之研究對象。根據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所示，自 

2017 年起，大專校院物業管理相關文獻逐年上升，年

占比約 6% 至 9%，趨勢與整體物業管理領域相當一致

（見圖 1）。 

 

圖 1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期刊的發表趨勢 

除了作為研究場域之外，大專校院亦是物業管理研

究中常被視為影響性因素的重要場域。相關研究指出，

大專校院在社區發展與都市更新中扮演推動者角色

（Kreutziger，1999；Kurland，2011），其建築環境亦可

提供物業管理教學實踐的合作平台（Savanick，2008）。

大學亦因具備創新能力與技術資源，被視為推動永續物

業管理與設施管理的重要實踐者（du Preez，2022；

Stinnett，2016）。另一方面，少子化趨勢（Kim，2020）

與政府財務投入的不確定性（Valks，2021）也對校園物

業與設施管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針對物業管理主題的文獻回顧研究，涵蓋範圍包含

公立大學建築維護（Grącki，2024）、公共住宅（Teo，

2024）、建築資訊模型應用（Musarat，2023）、人工智慧

導入（Naz，2022）及物聯網應用（Valks，2021）等。

Grącki（2024）運用 Scopus 資料庫進行文獻計量分析，

發現臺灣與馬來西亞學者對大學建築維護的研究投入

最多。然而，其研究合併不同領域文章且未依期刊影響

力篩選，使得讀者難以深入掌握專門研究領域的核心論

述。再者，該研究之檢索關鍵字聚焦於建築維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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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校園物業管理中其他關鍵面向（如設施管理與使用

者經驗）。 

因此，本研究針對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所收錄之期

刊，運用系統性文獻回顧方法，透過更完整的關鍵字組

合與選刊策略，提供一份聚焦於大專校院物業管理領域

的文獻整合，補足現有回顧研究之限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系統性文獻回顧方法，參照 Teo（2024）

對公共住宅物業管理，以及 Naz（2022）針對人工智慧

導入物業管理的分析架構；兩者皆運用明確的檢索策略

與篩選準則，進行文獻統整。本研究聚焦於大專校院物

業管理領域，主題上與前述研究加以區隔；另一方面，

為確保學科範疇與文獻品質，本研究聚焦於社會科學引

文索引期刊，並選用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進行文獻檢

索。 

3-1 檢索策略 

在關鍵字方面，本研究參照 Teo（2024）與 Naz

（2022）所使用之檢索關鍵字及其變化（見表 1 第一

行與第三行），以完整涵蓋物業管理主題。另參照 

Grącki（2024）之檢索策略，進一步納入校園建築維護

以外的面向，如宿舍與設施管理等（見表 1 第二行）。

上述各組關鍵字之間採用 AND 條件交集處理，作為納

入文獻的基礎條件。 

為篩選社會科學領域之期刊文獻，本研究於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中限定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與  Teo

（2024）與 Bungau（2023）相同。本研究並未限定文

章出版期間、地區及語言，惟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期刊以

英文為主。 

3-2 文章篩選 

檢索策略設定後，本研究於 2025 年 5 月 4 日登

入 Web of Science，初步取得 N=82 篇期刊文獻之書目

與摘要資料。依據 Teo（2024）所採用之步驟，本研究

針對標題與摘要進行初步排除，排除條件與數量如下： 

1. 主題誤納（如「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與 

property management 名稱相似者）：N=12 

2. 自變數與依變數皆非物業管理者：N=23 

3. 研究情境非大專校院者：N=18 

4. 理論文章（未含實證與方法）：N=2 

經篩選後，保留 N=29 篇文獻納入後續回顧分析。

本研究之納入數量與 Teo（2024）之結果（N=24）相近；

相較之下，Naz（2022）於人工智慧主題下納入文獻數

量達 N=175，顯示不同主題間相關文獻豐富程度有所

差異。本研究所納入文獻之期刊分佈如表 2 所示。 

表 1. 檢索關鍵字 

Web of Science主題（欄位代碼 TS） 

 

"property management" OR "real estate management" OR "residential management" OR "housing development" OR "tenancy 

management" OR "building management" OR "lease management" OR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R "facilities 

management" OR "facility management" OR "housing management" OR "property service*" OR "asset management" OR "real 

estate service*" 

AND 
university OR "higher education" OR college OR campus 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R "academic institution*" OR 

dormitor* OR hostel* OR "student housing" 

AND 

"case study" OR "best practice*" OR "management practice*" OR implementation OR operational OR maintenance OR 

refurbishment OR renovation OR occupancy OR utilization OR operation* OR facility operation* OR "campus planning" OR 

"facility planning" OR "space management" OR "building maintenance" OR "facility maintenance" OR "asset management 

practice*" OR "physical asset management"  

主題（Topic，欄位代碼 TS）檢索文獻的標題（Title）、摘要（Abstract）、關鍵字（Author Keywords及 Keywords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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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期刊發表數量 

期刊名稱 數量 

Sustainability 12 

Building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2 

Buildings 2 

Energy and Buildings 2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2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 

2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2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1 

Energies 1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1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1 

3-3 文章分類 

為更細緻整理大專校院物業管理相關文獻，本研究

依據研究目的與資料結構，將 N=29 篇文獻分類為三

類： 

1. 實證型文章：同時具備自變數與依變數，透過統計

分析或模型驗證進行推論 

2. 方法型文章：介紹新的測量框架、量表或工具，僅

呈現單一變數 

3. 回顧型文章：不含實證資料，主要進行概念整理與

文獻評析 

各類型文章之數量分佈如表 3，依發表年度之變化

如圖 2 所示。 

表 3. 文章類型及數量 

文章類型 數量 

實證型文章 16 

方法型文章 11 

回顧型文章 2 

 

圖 2 大專校院物業管理的文獻發表趨勢 

四、研究成果 

本研究採用系統性文獻回顧方法，針對大專校院物

業管理之社會科學文獻進行整理，最終納入實證型文章 

N=16 篇、方法型文章 N=11 篇，以及回顧型文章 N=2 

篇。在回顧型文章中，Valks（2021）針對物聯網於物業

管理之應用進行統整，並進一步討論智慧校園的發展潛

力；然而，從其檢索關鍵字（見 Valks，2021，Figure 1）

可見，並未聚焦於大專校院場域。另一方面，Grącki

（2024）則專注於校園建築維護的文獻計量分析，其研

究結果雖具代表性，但仍侷限於特定面向。由此可見，

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期刊中，針對大專校院物業管理進

行系統性回顧之研究仍付之闕如。 

因此，本研究彙整現有實證與方法性文獻，依序說

明研究情境與研究架構，並進一步探討實證型文獻中三

大主要依變數（能源效率與永續發展、管理者的最佳實

踐、建築使用者滿意度）所對應的關鍵自變數。 

4-1 大專校院物業管理的研究情境 

研究場域 

系統性文獻回顧可提供研究場域的全貌。以 Teo

（2024）為例，其回顧公共住宅物業管理文獻，發現中

國與馬來西亞為主要研究場域，反映公共住宅在開發中

國家中的政策重要性。本研究則觀察到，大專校院物業

管理之研究集中於已開發國家。納入之實證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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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中，美國與加拿大共計 N=6 篇，澳洲 N=3 

篇，其餘研究則分布於中國、日本、荷蘭、葡萄牙、沙

烏地阿拉伯、新加坡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按英文字母

排序），各國各有一篇。 

方法型文獻（N=11）則以大專校院作為創新技術應

用場域，亦多見於已開發國家，如義大利、臺灣、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英國與美國。此分布或可反映出已開發

國家物業管理制度較為成熟，對於新技術具較高接受度

與資源投入。 

建築物生命週期 

承繼張智元（Chang）、黃世孟（Huang）與郭斯傑

（Guo）（2008）之觀察，本研究亦發現，大專校院物業

管理相關文獻大多聚焦於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營運維

護階段（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O&M）。此外，亦

有 少 數 文 章 關 注 翻 修 工 程 階 段 （ Renovation 

Construction），例如薛方杰（Shiue）、鄭孟淙（Zheng）、

李欣運（Lee）、Khitam 與李佩穎（Li）（2019）以及 

Fonseca（2018）。此現象或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期刊之

選刊偏好有關：營運維護相關議題較能引起社會科學研

究者關注。儘管如此，本研究結果仍可補充理工學門如

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期刊之技術

取向，為建築與土木工程領域提供社會科學視角之文獻

參考。 

表 5. 方法型文章之研究策略分類與引用文獻 

研究方法

分類 
應用工具與代表文獻 

數位技術 

視覺化管理平台（Cottafava，2018；Valks，

2021）、數位雙生（Lu，2020）、用戶反饋語意

分析（D'Orazio，2022）、擴增實境 BIM

（Khan，2024） 

排程 

或 

演算法 

建築維護（Chang，2008）、校園整修排程

（Shiue，2019）、決策（Jain，2022）、績效評

估（Gunduz，2025） 

其他 
校園智慧量表（Ahmed，2020）、物業管理者

與學者合作（Savanick，2008） 

 

校園物業管理技術的創新 

如表 5 所示，大專校院物業管理方法型文獻多聚

焦於數位技術應用，突顯校園作為創新實驗場域的潛

力。在這些研究中，物業管理者利用視覺化工具、擴增

實境、語意分析等技術，提升管理效率與使用者體驗。

由於校園使用者之教育水準相對同質，語意分析等自然

語言處理方法亦成為可行手段。另有部分文獻探討排程

與演算法設計，以應對校園營運中的效率挑戰。 

此外，也有研究著眼於利害關係人互動模式，例如

聚焦於教師等使用者對智慧校園技術的認知與期待。惟

該類研究多停留於設計方法階段，尚未提供明確實證以

支持其應用成效。 

下節將依據實證型文獻中不同的依變數，進一步整

理其關聯之自變數與研究發現。 

4-2 能源效率與永續發展 

在已開發國家中，建築物營運階段所造成的能源消

耗與碳排放為主要環境衝擊來源之一，特別是空調與暖

氣系統的運作。因此，如何持續有效地降低碳排放，成

為物業管理文獻中的重要課題。在本研究所整理之文獻

中，能源效率與永續發展是最常被設定為依變數的主

題，多篇實證研究討論其影響因子。 

其中一類研究關注能源來源的組成，例如安裝太陽

能板（Fonseca，2018）、採用汽電共生系統（combined 

heat and power plant），以同時供應暖氣與電力

（Hemmati，2024）。然而，改變能源組成受限於場址條

件與基礎建設，外部效度有限。 

另一類研究強調依據使用者活動調整能源配置。

Tavakoli（2023）利用 COVID-19 封城期間之人流資料，

進行自然實驗分析，指出在尖峰與離峰時段調整能源使

用，可節省能耗；但節省幅度受建築型態影響顯著，例

如辦公室可大幅節能，而全年運作的實驗室則節能效果

有限。相對地，Kim（2021）指出，能源稽核與使用者

事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可協助辨識管理

疏失與使用者對建築性能的認知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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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文獻聚焦內部裝修與能耗效率的關聯，例如使

用 LED 燈具（Fonseca，2018）。然而，Kim（2019）發

現，高等教育機構在執行節能裝修時，往往受限於組織

承諾、公部門支持、技術可得性與資金來源。 

此外，提供即時能耗資訊與蒐集使用者回饋亦被視

為有效策略。Timm（2016）指出，於校園安裝能耗資訊

儀表板，可協助學生與教職員節約電力與天然氣使用。

Sanguinetti（2017）則提出 participatory thermal sensing

（PTS），即使用者主動回報室內舒適度，可協助管理者

即時排除異常、提升能源效率與使用者體驗。未來研究

可持續探討資訊傳遞與溝通策略，以及這些方法在大規

模校園環境下的可擴展性。 

4-3 管理者的最佳典範 

除了技術應用外，管理階層的行為模式亦是文獻常

見的依變數之一。由於大專校院多仰賴公部門補助，經

常面臨資源不確定與預算波動，如何在此情境下有效管

理校園物業，成為重要研究議題。 

Ikegami（2020）指出，跨機構合作可協助小型校園

推動永續政策；Alsharif（2020）則發現，若組織將永續

性納入決策層級，設置專責部門並提高其政策優先性，

可提升管理階層採取永續行動之可能性。du Preez

（2022）則強調，管理者角色清晰、與永續願景一致的

創新方案、足夠的財政與知識支持，是促進永續創新的

關鍵因素。 

在技術策略方面，Chew（2020）探討以 5G 網路支

援智慧設施管理的潛力，指出其具備高頻寬、低延遲與

客製化能力，可望改善校園內設施監控與回應能力。然

而，根據 Edirisinghe（2021）調查，建築資訊模型（BIM）

於建築全生命週期中的採用，主要動因仍為施工效率與

成本考量，環境永續性尚未成為主要推動因素。 

4-4 建築使用者滿意度 

大專校院作為特殊的建築使用場域，一方面使用者

多元（學生、教職員、社區民眾），另一方面物業管理者

能夠頻繁接觸使用者回饋，形成研究使用者滿意度的理

想條件。 

Abisuga（2021）發現，物業管理者回應使用者反饋

的方式將直接影響其後續行為。若回應不當，可能削弱

使用者對服務的信任與參與意願，進而影響物業管理服

務的取用與聲譽。 

Liu（2021）指出，空調溫度並非決定使用者滿意度

的唯一因素。Shirazi（2023）提出，透過行動裝置即時

蒐集使用者對於室內舒適度的回饋，可使物業管理者不

僅消極地符合建築能效法規，更能在微氣候

（microclimate）層級進行精細調整。尤其在辦公區域，

細微調整可顯著提升學習專注力、生產力與警覺性；不

過，研究亦指出在溫度偏好與滿意度之間存在性別差

異。 

Brown（2009）則提醒，即便綠建築提供更多可控

制的設備，使用者實際操作時常面臨困難，例如缺乏即

時回應機制、不清楚操作方式與權限配置，反而造成綠

建築未能充分回應使用者需求。因此，設計階段應強化

與使用者的溝通機制，使建築物性能與實際使用需求更

為契合。 

五、結論 

《物業管理學報》自 2022 年起獲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收錄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但迄

今尚未見針對社會科學領域中物業管理相關文獻進行

系統性回顧之研究。有鑑於此，本研究整理大專校院物

業管理於社會科學文獻中的發展現況，系統性地分析其

研究情境、常見的依變數及其關鍵影響因子，作為學術

與實務參考之基礎。 

本研究雖盡可能納入現有文獻中常見之檢索關鍵

字組，惟仍可能有所遺漏；此外，本研究聚焦於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期刊，雖可控管學門範圍與期刊品質，亦可

能忽略部分具價值之非索引文獻；研究者在文章排除與

納入過程中亦可能存在主觀偏誤，以上為本研究之限

制。儘管如此，本研究仍為土木與建築學界提供了一個

具社會科學視角的參考架構，可補足現有技術導向文獻

之不足。 

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本研究不僅提供大專校

院物業管理領域的文獻概覽，亦整理出研究場域與具國

際發表潛力之主題選擇方向。對於大專校院行政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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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而言，本研究則依據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期刊中實

證驗證的依變數與關鍵因子，提出相關整合結果，期能

作為推動校園永續發展策略之實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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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醫院與物聯網應用(IOT)，以狹義的智慧醫院包含生命指數收集、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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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人力成本及達到分擔醫療資源之主要目的。本研究所建置系統以 APACHE2

伺服器搭配 PHP與 MySQL資料庫程式開發，可提供遠距非接觸式體溫量測紀錄

及無線傳輸方式上傳紀錄存取。藉由使用 IOT裝置透過平台可上傳以相同之通訊

協定可上傳儀器或體溫等數值訊號，透過無線網路傳輸的方式法，將訊號傳輸至

本院雲端伺服器內，以達到導入智慧醫療相關資料運用，並有效改善醫療人力時

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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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智慧醫院定義，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簡稱醫策會)執行長林宏榮指出，智慧醫療可分

為 3 個層次，大多數人認知的是「智慧醫院」，是最

狹義的智慧醫療；第二個層次為「智慧照護」，也就

是把醫院治療延伸到家裡的遠距居家照顧；第三層次

則是最廣義的「智慧健康」。智慧醫院如何的與物聯

網應用，以狹義的智慧醫院治會照顧，包含生命指數

收集、安全管理、環境舒適性等等，何謂智慧醫療

(Smart Medical)定義是利用先進的網路、通信、電腦

以及數字技術，實現醫療信息的智慧化採集、轉換、

存儲、傳輸和後處理，及各項醫療業務流程的數字化

運作，從而實現患者與醫務人員、醫療機構、醫療設

備之間的互動，逐步達到醫療信息化。自從 COVID-19

疫情爆發後依據衛生福利部防疫指引”落實個人衛

生防護，如戴口罩、量測體溫、入口及場所內提供洗

手用品或設備。”[1]自衛生福利部防疫升級以來，對

於醫院內部進出入管制，有效的防疫方式為確實待好

戴口罩、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清潔手部衛生[2]、測量

體溫，NEJM 文獻指出當前的 COVID-19 篩檢指引

有評估發燒、呼吸道症狀包含咳嗽、呼吸急促、咽喉

痛等症狀，若還有附帶其它的症狀如: 肌肉痠痛。據

文獻統計，臨床上最常見的開始症狀咳嗽佔了 50%，

發燒佔 42%而肌肉痠痛佔 35%。若在症狀明顯為發病

期間把肌肉痛及畏寒的條件合併至篩檢項目內，則

COVID-19 檢出率會從 84%提升至 90%[3]。量測體

溫顯然是為必需，進出人數龐大的體溫記錄需求量逐

漸變大，然而而院內各單位進出也需逐一詳細紀錄往

來患者及家屬之體溫，但由於位置分散且眾多，加上

均採紙本記錄相當耗時費工，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研發

智慧醫療場域結合物聯網導入應用，以物聯網技術架

構的體溫量測系統，透過條碼讀取、QRCODE、RFID

等方式觸發，經由物聯網方式將體溫資料儲存於雲端

伺服器內，降低病房醫療人員工作量、減少人工作業

及接觸感染風險、E 化體溫紀錄以改善原有紙本作業

及人力成本，並可轉化成患者與醫務人員、醫醫療設

備之間的互動，逐步達到醫療信息化之目標。 

二、文獻回顧 

物聯網相關技術發展，主要機能是為了能隨時隨

地提供實際的應用，透過軟體訊號穩定準確傳遞至介

接軟體正是整個物聯網應用的關鍵，更可以說介接軟

體就是整個物聯網的核心，根據市場研究 IoT 

Analytics 於 2023/2/7 中最新報告指出，2022 年企業

物聯網總體支出增長 21.5%，達到 2010 億美元。 

IoT Analytics 將 2023 年的增長前景下調至 18.5%

（此前為 24%）。宏觀趨勢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企業

數位化轉型階段的預期增長。 

2022 年和 2023 年低於預期的經濟增長和普遍

的不安全感導致人們對數位化轉型和物聯網的支出

持謹慎態度。技術裁員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物聯網

為重點的公司。[4]如圖 1 所示。 

依據物聯網的定義，任何終端設備和感測物件只

要嵌入了晶片及韌體或軟體即是物聯網連線的元

件，換句話說所有嵌入式軟體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物

聯網服務。 

2-1 感測層主流技術：被動 RFID、藍芽 4.0 

物聯網當中的感測層如同人體的末梢神經，用來

識別、感測與控制末端物體的各種狀態資訊，再透過

低功耗、低頻寬的感測網路通訊模組，將這些資訊傳

遞至網路層。感測層至少包含末端被感測的物體、感

測裝置、感測區域網路、銜接網路層的閘道器等 4 項

組成要素。 

2-2 網路層主流技術：Wi-Fi、3G、TCP/IP 網路 

介於感測層與網路層之間的閘道控制器，可以銜

接有線或無線的網路，將資訊傳遞至網路層。網路層

如同人體的中樞神經一般，扮演感測層與應用層中間

的橋梁，負責將分散於四面八方的感測資訊集中轉換

與傳遞至應用層。視物聯網的規模與所在環境，網路

層的類型可能為一般企業的內部網路，或是電信業者

的廣域（外部）網路，也可能同時涵蓋內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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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應用層主流技術：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

資料探勘 

當末端的物體將感測資訊透過網路傳送至最上

層的應用系統時，這些系統不再如同以往一般只提供

自動辨識的功能，還必須將物聯網單筆的資訊連結為

一套網絡，進一步做分析運算、建立營運模型、針對

特定事件做自動處置，並指引營運決策的方向，提供

這整套體系的運作，才屬於完整的物聯網。垂直領域

之應用可再根據應用情境作 B2B,B2B2C,B2C 等應用

及混和應用分類:如表 1 所示。 

於現階段由全球 IOT 裝置數量快速成長，如圖 1

所示，IoT Analytics 日前發布的《2020 年第 4 季 IoT

概況暨 2021 年展望(State of the IoT Q4 2020 & 2021 

outlook)》指出，2020 年全球連網裝置將達 217 億台，

其中 IoT 裝置達 117 億台，佔總規模的 54%比重。報

告同時預期到 2025 年時，全球 IoT 連網裝置將超過

309 億台，相當於每人平均配有 4 台 IoT 裝置，造就

此驚人的迅速的成長，絕大多數現有物聯網裝置受到

現有網路技術和硬體平臺的局限，對於物聯網介接軟

體的研究主要還是都集中在底層的感測和互連上。開

發目標是通過探討硬體基礎與網路平台之間的差異

狀況下，確保物聯網應用可以得到穩定開發的支援、

同時運作時的共用性與資料結構開放性及裝置間互

相連線，達到物聯網相關運作的可靠部署及可靠管

理。 

 

 

圖 1 IOT 裝置數量快速成長趨勢圖 

 

表 1 物聯網垂直領域之應用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ITIS 研究團隊(20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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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 

智慧醫院中的物聯網，因為智慧手環需要與接收端

配對 ID 認定，因此有獨特性，也如同病患於住院時手

環，然而智慧手環的功能包含溫度、心律、血壓、運動

模式、GPS 位置與身分認定等，ㄧ來可降低護理人力的

反覆量測，二來也將穿掛於身上的儀器體積精簡，於病

患身上所收集的資訊亦可透過接收端設定的通報上下

線值，每當病患數值有異常時即可以推播方式提供醫護

人員。然而對於一般門診對象卻無法及時提供行動裝置

如智慧手環，加上疫情期間為減少接出機率而染，因此

本研究將以建構出的遠距非接觸式體溫計系統架構以

取代接觸式的溫度檢測程序，並可提供醫療人員方便且

即時的量測與紀錄之設備。透過網路方式記錄測量者之

現行體溫。因此，依據所設計的資料轉換介接閘道器，

將各遠端設備所取得量測溫度後，再透過 Wi-Fi 無線傳

輸介面綁定裝置，最後將資料傳到終端主機內電腦來暫

存與處理，如此可避免接觸傳染亦可達到資料回傳即時

性，。如圖 2 所示為本系統的整體運行架構示意圖，其

中，是由嵌入式控制系統(Raspberry Pi / Esp32 ) 配合

RFID、條碼掃描器等外掛資料輸入介面所建構而成，

將連接嵌入式系統的設備擷取到的資訊(含溫度、卡

號、掃描內容等資料)透過加密的無線傳輸到雲端的電

腦中，再透過終端介接程式解析資料內容後存入終端介

接伺服器儲存，儲存格式協定以 HL7(Health Level 7)應

用端可透過通訊協定透過整合資料傳輸介面向 IOT 終

端介接伺服器取得資料。資料讀取部分，將所記載資料

個人訊息傳送至使用者端，使用者須透過登入後才能讀

取資訊，另外管理端的資料解密，依樣管理者需透過登

入後才能進行讀取相關資料或查閱。透過層層的資訊加

密以解決雲端資料的保全。 

 

 

圖 2 系統運行架構圖 

HL7 指的是一組用於在各種醫療服務提供者所使

用之軟體應用程式之間，傳輸臨床和管理數據的國際標

準。標準制定著重應用層，即網路協定 OSI 第 7 層。

HL7 標準由 國際 標準 組織 Health Level Seven 

International[7]制定，被美國國家標準協會和國際標準

化組織等其他標準認證機構採用。醫院及相關醫療提供

協力組織通常具有許多不同的獨立資訊系統，用於儲存

記錄或患者的就醫軌跡等內容。這些所有的系統在傳遞

或接收新訊息時，應可互相可辨識連結，但實際上各家

廠商的各個系統並沒有達到所謂的共融共有可以相

容。因此 HL7 International 規定了許多標準與規範用於

各種醫療系統可透過這些標準相互溝通以統一的通訊

協定傳遞處理信息。而這些標準的制定目的在於使不同

的醫療系統夠共享臨床訊息。 

HL7 International 主要標準如下:[7] 

⚫ 2.x 版消息傳遞標準：健康和醫療事務的互操作性

規範。 

⚫ 第 3 版消息傳遞標準：健康和醫療事務的互操作

性規範。 

⚫ 臨床文件架構（CDA）：基於 HL7 第 3 版的臨床文

件交換模型。 

⚫ 連續性照護文件（CCD）：基於 CDA 的美國醫學

摘要交換規範。 

⚫ 結構化產品標籤（SPL）：基於 HL7 第 3 版的藥物

隨附的已發布信息。 

⚫ 臨床背景對象工作組（CCOW）：用於應用程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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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化集成的互操作性規範。 

嵌入式控制系統與RFID/條碼掃描器等外掛資

料輸入介面皆會安裝於樹梅派 (Raspberry Pi 

/esp32)主板上並直接進行資訊交換。無線環境網路

方面主要是佈置多個無線網路裝置於各使用場域

中。嵌入式控制系統透過 I2S 介面的 serial data 通

訊方式向 IOT 設備進行資料擷取，進而透過無線介

面(Wi-Fi)傳輸出來。為達到上述所期望之功能，針

對嵌入式控制系統以及介接之介面協定設定，需要

規劃及設計，以下即針對嵌入式控制與介接介面來

加以說明設計方式。 

嵌入式系統設計 

本計畫採用樹梅派(Raspberry Pi)主要原因是

目前被採用最多的嵌入式系統的開發板，而且低成

本與高功能，再加上開發門檻低，設備運行環境得

宜穩定性高，因而使得普及性相當的高。為了實現

遠端設備之資料轉傳輸通道設計，硬體穩定與功能

性則是本計畫首要考量如 Wi-Fi 模組，讓硬體不需

要擴充板就能實現無線的功能。 

ESP32 介紹 

ESP32 是一種低成本低功耗的單晶片微控制

器，硬體整合了 Wi-Fi 和藍牙兩種通訊界面。而

ESP32 採用 Tensilica Xtensa LX6 微處理器，雙單核

心封裝，內建天線，RF 轉換器，DA 放大器，LN

接收擴大器可使用 c++ / Micropython 操作增加整

體操作上便利性。[7] 

Serial 通訊協定 

目前 serial data 通訊可說在近代電腦控制的環

境場域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如電磁波干擾很

多的場域硬體設備要如何與 PC 主機連接，使用

serial data 介面則為第一首選，原因就是其穩定性

高，可根據狀況變換傳輸頻率、訊號資料傳輸速度

快。因此，本論文所提倡是以 serial data 取得元件

訊號，再以 Wi-Fi 介面傳輸出去方式，來達到資料

轉換閘道器與遠端伺服器的連接。為達成上述的

USB 傳輸功能。 

本研究主要採用 serial 傳輸結合嵌入式系統透

過 Wi-Fi 進行雲端資料傳遞進行開發應用，成功實

現一具備遠端傳遞數位化訊號之資料轉換閘道器

設計的嵌入式體溫量測的物聯網平台，藉由物聯網

特點可易於延伸佈點，搭配嵌入式系統中 Wi-Fi 介

面傳輸，達到元件訊號的數位化目的。 

整體而言，本研究藉由 serial 傳輸結合嵌入式

系統透過Wi-Fi進行雲端資料傳遞建構出可跨區域

之訊號傳輸，是為符合一般智慧醫院的醫療資訊數

位化的第一步建置與設計的裝置，也可針對遠距醫

療所需身體量測元件依據協定傳輸，可簡化資料傳

遞的過程，對於軟硬體平台擴充與功能發展仍然有

很大的彈性空間。因為，目前在醫院仍有很多醫療

儀器訊號傳遞仍被電線限制住使用的場域，經由本

裝置可數位化傳遞資訊，以建置出完整的智慧雲端

醫院。 

本研究建有系統專屬雲端資料庫系統，透過

Wi-Fi 將整理過後透過傳輸資料整合介面的轉換，

可將資料傳遞至不同用途的裝置，並於雲端資料庫

上儲存，並且可透過網頁程式連接至系統雲端資料

庫查詢讀取到的數值。 

而系統雲端資料庫系統中存有下列資料： 

● 裝置(ID) 

● 日期(Date) 

● 時間(Time) 

● 體溫(Temp) 

● 裝置場域編號(AREAID) 

● 使用者編號(USERID) 

四、案例探討與驗證 

本研究透過實際案例測試以瞭解整體系統執行

時，對於資料傳輸及介面使用過程中上所遇的問題

點，因此本測試案例以中部某大學附設醫院為測試場

域。本計畫將每日所測得結果進行建檔記錄，以理後

續個人或是管理者查詢，於系統測試於發現異常值部

分時會呈現出紅色字體，並附上警語做為提醒，另外

方便於人員自我管理可透過 APP 介面查詢每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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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畫面如下圖 3 所示: 

 
 

圖 3 自我管理 APP 介面查詢 

4-1 結果  

本研究透過(Raspberry Pi / Esp32 ) 配合 RFID、

條碼掃描器等外掛資料輸入介面所建構而成，將連接

嵌入式系統的設備擷取到的資訊(含溫度、卡號、掃

描內容等資料)透過加密的無線傳輸到主站的電腦

中，過主要採用 serial 傳輸結合嵌入式系統透過 Wi-Fi

進行雲端資料傳遞進行開發應用，成功實現一具備遠

端傳遞數位化訊號之資料轉換閘道器設計的嵌入式

體溫量測的物聯網平台，藉由物聯網特點可易於延伸

佈點，搭配嵌入式系統中 Wi-Fi 介面傳輸，達到元件

訊號的數位化目的。雲端伺服器整合介面如圖 4 所

示。 

1. 藉由無線網路的延伸佈點，搭配嵌入式系統中

Serial 介面的轉換，達到物聯網元件訊號資訊化

與數位化的目的。 

2. 本研究主要採用 serial 傳輸結合嵌入式系統透過

Wi-Fi 進行雲端資料傳遞建構出具備醫療設備之

系統專屬資料庫上傳，是為醫療資訊數位化之裝

置。 

 
 

圖 4 雲端伺服器資料整合測試畫面 

4-2 討論 

1. 因各種元件之出場標準及預設資料格式均不相

同，則會有資料校正的問題。 

2. 透過 AMG8833 IR 8x8 矩陣溫度傳感器與

MLX90615 單點體溫傳感器及 MLX90614 單點體

溫傳感器之比較，對於近距離(非接觸)單點體溫量

測並無顯著差異，但超過 10cm 之非接觸量測則

AMG8833 經校正距離後可準確測量，MLX90615、

MLX90614 則都無法正確量測。 

3. 經研究發現使用 raspberry pi 與 esp32 兩種開發版

比較，raspberry pi 因軟硬體支援較為廣泛，硬體

編寫支援高階語言，硬體支援度較高取得相對簡

單，但建置成本較高，若使用 ESP32 搭配傳感器

使用因不支援高階語言，使用 C++編寫難度較高，

但有速度快及成本低廉的優點，未來後續研究，可

朝 ESP32 測試相容之傳感器建置硬體設備，透過

整合資料傳輸介面轉換，可達成遠端體溫量測之目

標。 

4. 各種場域內無線網路裝置分佈及覆蓋率不盡相

同，會影響傳輸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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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1. 本研究以整合單點溫度感測器建置遠距非接觸式

體溫量測架構，並同時記錄體溫數據及測量者身分

紀錄，以無線傳輸方式寫入雲端主機，以有效達成

節省人力成本及達到降低醫療資源之分攤的主要

標的。 

2. 藉由無線網路分佈及覆蓋率的整合，搭配嵌入式系

統介面的轉換達到物聯網元件訊號，使其元件資訊

數位化，達到互聯網傳輸效用的主要功能。 

3. 本系統以遠距非接觸式體溫量測紀錄及無線傳輸

方式上傳紀錄存取。使用 IOT 裝置透過平台可上傳

儀器或體溫等數直訊號，經實際驗證本研究所建置

該架構為可行之模式，可作為後續重複利用的架

構，並以節省相關伺服器及服務框架建構的時間為

本研究主要貢獻。 

4.  物聯網與智慧醫院的關聯可是目前不可或缺的ㄧ

環，於醫療場域導入 IOT 相關應用已是未來趨勢，

例如透過健保卡、條碼讀取、QRCODE、RFID 及

穿戴式載具在附加傳輸功能，用於病人身上之生理

監測，即為以目前常見的智慧型手錶或感應手環，

也因如此可以加以延伸應用。許多人僅用於運動相

關的記錄，包含心跳、目前還有血壓等數值，若紀

錄可上傳至終端設備，如此一來可至終端截取出項

目數值進行統計分析使用者目前健康狀態，也因智

慧手環可設定專屬唯一的獨特性，此一獨特形若能

應用至醫療院所中，讓住院、急診需留意的病人，

透過智慧手環所回傳的數值，再藉由電腦設定出所

預設的限值，於收到回傳數值時協助即時診斷目前

狀態，若超過預設上、下限值時以鳴叫或由電腦顯

示出當下數值，協助護理人員對患者的即時監測與

當下狀態的處置，然而終端數值可再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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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污水下水道工程的推動，工作井開挖工法的選擇對施工安全、工期與品質產生關

鍵影響。為探討不同工法在實務上的適用性與成效，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針對污

水下水道工程中常見的兩種工作井施作工法：自重式沉箱與壓入式鋼製沉箱，進行比

較分析。研究以臺中市龍井區之實際工程案例為對象，從沉箱施工進度、地質條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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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效能的主要因素，進而歸納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所具備之優勢。 

目前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因專業壓入設備及高技術涵量使得施工費用較為昂貴，實際

案例探較少；綜合實務案例、施工數據及文獻資料，本研究系統性地分析沉箱施作過

程中之技術挑戰，並提出具操作性的工法選擇建議，不僅補充現有學術研究之不足，

更具實務應用價值，能作為類似工程規劃與執行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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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緖論 

污水下水道建設是國家或城市進步的重要象徵，也

是現代化公共建設的基石。 

臺灣五都形成後，城鄉都市化腳步日益加速，污水

下水道系統之建設已成為城市健全發展之重要公共設

施，亦是國家現代化指標之一。政府積極推動污水下水

道系統，以改善生活品質與環境衛生，提升普及率與競

爭力。 

1-1 研究動機 

當前臺污水下水道幹管工程採用自重式沉箱工法居

多。該工法應用 RC結構自重或施以外力，使其向下沉

設為工作井的工法。施工方法為場鑄，須考量到施工作

業空間外，其結構物四周邊尺寸較大，開挖面積過大，

不利於地下管線遷移的配合作業，較少使用於交通繁忙

市區，因在軟弱地層難以均勻控制垂直及位移問題，且

深度沉箱時會有下沉力不足導致下沉困難現象；施工技

術涵量較小、且施工成本較小。 

近年來工程界開始推行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該工法

常運用於直徑 4m以上之污水下水道之工作井。在施作

方面藉由組立鋼環構件搭配千斤頂油壓壓入設備進行

沉箱施作，安全性及施工速度為可控性較高；因目前為

新工法其設備及技術涵量較高及施工成本偏高。 

綜上所述，在都市地區進行沉箱施作所受限制較為繁

多複雜，施工難度較大，在施作過程中需承受大量風險。

在學術方面，相較於自重式沉箱工法，壓入式鋼製沉箱

工法案例探討較少，在此方面存在學術空白，因此本研

究結合實際案例、數據及過往文獻資料，探究沉箱施作

過程中的工程挑戰，提供具體工法選擇建議，填補當前

學術之空缺，可作為未來類似工程參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臺中龍井案例為基礎，結合文獻與實務，分

析自重式與壓入式鋼製沉箱施工數據，探討工期、安全

性與地質條件影響，針對施作過程中的困難提出解決或

預防對策，必須了解沉箱施作可能造成的問題及可能發

生狀況，因此，本研究旨在達成以下目標： 

1. 探討污水下水道主幹管工程沉箱施作過程中可能

面臨的問題及災變，為後續施工提供參考，避免類似問

題發生。 

2. 分析沉箱工作井施作過程中影響工期的主要因素，

促進污水下水道工程的順利推進。 

3. 針對目前工程原設計工作井開挖施工型式-自重式

沉箱工法及變更施工工法型式-壓入式沉箱工法進行比

較分析並歸納出應注意事項。 

1-3 研究方法 

沉箱工作井顯著影響造價、工期及安全，選擇適當

的工法是施工成功的關鍵課題。本文即為探討污水下水

工程沉箱工法的選擇與應用，以「臺中港特定區污水下

水道工程-S 主幹管工程（一）」由該專案中使用的兩種

沉箱工法進行介紹，再利用實際參與的工程專案，依現

場條件所提出替代工法的實際案例，以闡明工法選擇的

重要性。 

本研究利用實際案例分析施工過程中影響工期及

作業安全的主要因素；結果顯示，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

地質探勘，選擇適用工法，有助於提升施工安全性並減

少工期延誤；分析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的優勢與特點。 

二、文獻回顧 

2-1 個案研究法 

張明彰(2010)指個案研究法是一種質性研究方法，

通過深入探討特定個案，揭示其背後的複雜性和特定情

境下的現象。常用於社會科學、教育、商業及醫學等領

域。 

郭慈暉(2004)指個案研究的定義：是一種實務性的

調查、研究以現實生活為背景的一些現象，所研究的現

象與現實生活背景間沒有明確的界限，這種研究需要使

用多重來源的證據。由於沒有一項資料可完整的代表整

個事實或現象，而且各種資料來源多具有互補性，所以，

個案研究應盡量採取多種資料來源 當研究者關心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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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問題是涉及較廣泛的情境時，或當實驗設計之研

究方法較不可行、或實驗設計會導致嚴重的失真時，個

案研究是一項可行方法。 

2-2 沉箱工法種類 

王慶雄(2011）指沉箱是一種深基礎結構，利用機械

或人工分段挖掘土層，逐段建造預鑄或現場澆築的構件

以完成沉箱施工。 

林楨中等(2022)指沉箱工法是一種特殊的施工技

術，國內施工主要區分為陸上沉箱與海上沉箱兩大類。

根據沉箱構築程序與開挖工序的不同，主要區分為開口

沉箱及閉口沉箱兩種。開口沉箱又依開挖及沉箱下沉方

式的不同，可分為自重式沉箱、壓入式沉箱及壓入式鋼

製沉箱；閉口沉箱則需在作業區內進行挖掘取土過程，

並以氣壓方式穩定地層，保障施工安全。 

自重式沉箱 

沉箱箱體完成鋼筋綁紮、模板組立及混凝土澆置

後，經過七天養護或達設計強度的 70％，接著使用桁架

吊臂起重機配載抓斗，挖掘沉箱底部土砂，利用箱體自

重垂直下沉，直到達到設計底層高程。如圖 1所示在下

沉過程中，常會遇到堅硬土層，使下沉不易，這時會搭

配利用配重塊增加自重，以促進下沉，如圖 2所示。 

 

圖 1. 自重式沉箱開挖下沉施工 

 

圖 2. 自重式沉箱搭配配重塊下沉 

壓入式 RC沉箱 

(蔡惠文,2011)壓入式 RC沉箱的箱體構築與開挖方

式與自重式沉箱相似。但其下沉方式不同，不依賴沉箱

自重，而是利用地錨作為反力系統，使用壓梁及油壓千

斤頂頂升所產生的反用力，而順利將 RC箱體壓入地下

之沉箱沉設，再配合桁架吊臂移動式起重機配載抓斗進

行挖沉箱本體內部地盤土砂，以此循環垂直下沉至設計

底層高程為止如圖 3顯示壓入式 RC沉箱施工中油壓千

斤頂的應用過程。 

 

圖 3. 壓入式 RC 沉箱施工 

採用壓入式RC沉箱工法其優點以精密油壓系統壓

入箱體，並保持開挖面皆在箱體內進行，避免超挖並降

低地盤下陷的風險。在一般地層條件下，垂直精度可達

1/500以上，可精準地將箱體沉降至定位。 

楊忠銘(2021)指壓入式 RC 沉箱工法由日本引進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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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捷運工程、新建潛盾工程及污水下水道工程，成本

雖高於自重式沉箱工法，然確具備（1）可近接施工（2）

適用軟弱地盤（3）受限空間下施工性佳（4）安全性較

高（5）精度高（6）環境衝擊小（7）施工控制等方面皆

有其優越性。 

壓入式鋼製沉箱 

鋼製沉箱在地面完成鋼環片組裝後，需設置地錨或

鋼板樁作為反力設備，透過油壓千斤頂產生的反作用

力，將鋼製沉箱箱體壓入地下之沉箱沉設，再配合桁架

吊臂移動式起重機配載抓斗進行挖沉箱本體內部地盤

土砂，以此為循環，以達設計深度如圖 4所示。 

 

 

 

 

 

 

 

 

 

 

 

 

圖 4. 壓入式鋼製沉箱施工 

採用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其優點以精密油壓系統

壓入土中，開挖面在箱體內進行，這樣的過程避免了過

度開挖帶來的地層不穩定問題，能夠確保周圍土壤的穩

定性，並降低對周邊結構的影響，避免超挖及地盤下陷

的風險。與壓入式 RC沉箱相比，本工法的材料均在工

廠加工完成，材料準精準度較高；採用壓入式鋼製沉箱

避免需鋼筋、模板所佔用之大範圍施工用地，施工時間

更具彈性，可減少施工時噪音振動對民眾之干擾，對於

道路之衝擊影響較少。 

椋田浩樹(2014)指出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廠商由日

本引進國內，目前運用於污水下水道工程，適於用都市

區狹窄狹且施工多受限的環境。成本雖高於自重式沉箱

工法，然確具備（1）適合鄰近施工 （2）解決軟弱地盤

問題（3）節省施工空間（4）安全性高（5）精度高、高

品質（6）經濟性高（7）環保工法等優點。 

壓氣沉箱（閉口沉箱） 

柯武德等(2018)壓氣沉箱挖掘取土方式，在開挖面

附近設置壓力艙及區隔的作業室，在作業室開挖面以壓

氣方式維持開挖面穩定，並保持作業面無地下水滲入之

乾燥空間，便於人工或遠端控制的機械挖掘作業，再利

用箱體自重或灌水壓重下沉箱體，使箱體沉降至設計深

度如圖 5 展示壓氣沉箱施工中的壓力艙設置及開挖流

程。 

 

 

圖 5.壓氣沉箱施工工法 

壓氣沉箱之施工亦由底部挖掘並排出土方使其下

沉，但其作業方式不同，挖掘作業全程在壓氣環境中進

行，施工前須先於沉箱刃口上方設置水平隔版做為工作

室（壓氣艙）之頂版，施工時則須壓縮空氣於工作室以

防止浸水，並確保作業能順利進行，台灣因地層條件特

殊，且因壓氣沉箱施工設備繁雜，工程費用昂貴，故較

少採用。另外，水中沉箱工法如遇水深較淺者，採用陸

上圍堰結構物後，使其進水並拖曳或以平臺船、起重船

等作水上搬運至所需位置後安放，或沉設於水底上後再

作業其他下沉施工；有時當沉設水底之沉箱，在沉至水

底面後，在沉箱底內進行挖掘而使沉箱向水底地中再下

沉，其工法又可分為開口沉箱與壓力沉箱；但亦有不再

挖掘而下沉，僅設置水底面上或稍為挖掘至水底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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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說明及分析 

本研究計畫工程位於臺中港特定區內，行政區域屬

臺中市龍井地區，採用一個自重沉箱工法及三個壓入式

鋼製沉箱工法的工作井個案施工如圖 6所示。 

 

圖 6. 案例位置示意圖 

工作井沉箱採用自重式沉箱工法施作案例 A，以及

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案例 B~D。 

3-1 區域地質資料 

臺中港特定區所在地以沙田路為界分為濱海沖積

平原和台地，沙田路以東為為大肚山台地，最高處地面

標高約 300公尺，向西下降至沙田路附近地面標高約在

5~7公尺之間，平均坡度約 1/19；沙田路以西為寬約 5

公里的沿海平原地勢低平，地面高程大部分在 2~4公尺

之間，平均坡度約 1/900。 

(高輝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依現場鑽探資

料與實驗室試驗結果，可歸納出各鑽孔土層分佈情形。

本工程 2處鑽孔位罝如圖 7所示，各土層分佈深度取其

平均值，其主要特性詳述如表 1。 

 

 

 

 

 

表 1. 路徑分析因果關係假設檢定結果 

土層深度 特性詳述 

0.00m~1.90m 
回填層，主要組成為黃棕或棕灰

色粉土質砂夾礫石及雜物 

1.90m~10.9m2 
灰色不良級配砂偶夾木屑。N值

為 10~18屬於中級緊密砂土 

10.9m~17.2m 
灰色粉土質砂偶夾貝屑。N值為

9~19，屬於鬆散至中級緊密砂土 

17.2m~19.3m 
灰色粘土質粉土夾砂及粘土。N

值為 5~7，屬於中等稠度粉(粘)土 

19.3m~20.0m 
灰色粉土質砂偶夾貝屑。N值為

11~19，屬於中級緊密砂土 

 

 

圖 7. 鑽探取樣位置 

四、沉箱案例分析 

4-1 選用沉箱工法優劣比較 

自重式沉箱工法優劣說明 

自重式沉箱工法是一種利用沉箱自重結構體下沉

的施工方式。通常每一昇層需要 10 到 14 天的時間完

成。施工方法較無特殊性及工法較無困難特殊性。 

自重式沉箱於施工過程中，靠自重下沉期在初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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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開挖降力量不平均，下沉速度過快導致無法控制垂直

精度，但隨著沉箱結構體下沉深度增加，土壤 N值較高

時，其沉箱結構體下沉速度亦緩慢，且沉箱四周會因超

挖土方變得危險，容易有掏空塌陷問題，因此這種方法

在開挖深度較深的情形下變得無法掌握施工進度。 

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優劣說明 

施工方法適用於都市區狹窄且施工多受限的環境

之深開挖工作井，其施工作業可控制每昇層鋼環片組裝

高度，其受高度限制影響較小，且利用壓入式工法，以

油壓千斤頂補助鋼製沉箱下沉以克服自重不足的問題，

其壓入千斤頂可各別控制較不易產生傾斜，水平修正垂

直度精度度可達 1/300，並同時利用油壓壓入力將沉箱

底端基腳先行貫入地盤，防止地盤崩落並維持內外水壓

平衡，再進行水中開掘，此種方式的施工，提供勞工更

安全之作業，且施工品質良好準確度高。具此工法所構

件體積小，堆置、吊掛作業管範圍較小，對當地交通影

響較小。 

4-2 沉箱工法工期進度分析 

污水管線主幹管其水理較分支管網深，故工作井開

挖深度較深。分析案例 A~案例 D，在相同地質條件下

及工作條件，針對自重式沉箱及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實

際施工天數作比較分析。 

表 2. 案例 A-D 施工工期比較表 

案例 
預估 

施工 

實際 

施工 

人孔 

收築 

施工 

進度 

達成率 

A 73 188 
- 
嚴重 

落後 

38.8% 

B 73 24 18 超前 304% 

C 63 19 24 超前 331% 

D 73 22 21 超前 331% 

 

 

綜上所述，自重式沉箱施工在工期控制方面面臨顯

著挑戰。由於沉箱依賴自身結構重量下沉，在開挖沉降

過程中，須同時考量結構傾斜度、水平方向控制、開挖

速度、地下水位變化與土層性質，此外，本案地點鄰近

出海口，尚須考慮潮汐因素，使得下沉速度難以精準掌

控。 

相較之下，壓入式鋼製沉箱採用機械油壓千斤頂施

加垂直壓力進行下沉，再進行開挖，可有效避免自重式

沉箱所面臨之各種不確定性問題。其鋼環結構組裝作業

亦可在可控時間內完成，對施工進度與工期掌控具有明

顯助益。 

因此，壓入式鋼製沉箱成為了許多現代化基礎設施

工程中的首選，特別是在對工期要求較高的情況下。 

4-3 沉箱工法地質影響、施工垂直度分析 

地質對於自重式沉箱施工造成問題 

（1）在第一昇層混凝土澆置作業時，沉箱放置於鬆散

土層，無預警地發生不均勻下沉，導致灌漿作業暫

停。 

（2）於鬆散土層下沉箱開挖時，連帶挖空沉箱四周地

表下陷問題。 

（3）於鬆散土層開挖下沉時，過度超挖致沉箱體下沉

陷問題。 

（4）於 N值較的土層會影響開挖速度，沉箱沉降力量

不足、沉箱垂直度偏移及扭曲。 

（5）遭遇 N值較大的砂土層時，沉箱摩擦力增加，導

致下沉速度緩慢。 

（6）開挖方式採取超挖以促進箱體下沉，但因開挖深

度過深，造成沉箱周圍地盤過度下陷，並導致周圍

路面下陷 3米，造成施工機具損壞。 

沉箱結構體施工垂直度及精準度 

自重式沉箱面結構體施工過程中無法控制下沉方

向產生下列問題 

（1）施工過程中，自重式沉箱下沉導致垂直度偏差

2/100（合約允許誤差為 1/100），但未影響沉箱的穩

定性與結構完整性。 

（2）因案例 A 結構體深度 23.0m，產生沉箱節塊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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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額外受力有滲水漏水之問題，後續須以人工進行

修復。 

在案例 B~D 所採用之壓入式鋼製沉箱，利用油壓

千斤頂作為反作用力，使鋼製沉箱均勻下沉，定位精度

與水平垂直度均達到安全範圍。 

綜上所述，土壤的 N 值確實是影響沉箱工法施工

進度的重要因素。N值越高，表示土層越堅硬，沉箱的

下沉難度越大，施工速度就會受到顯著影響。這在使用

自重式沉箱時尤其突出，因為自重式沉箱依賴其自身重

量來促使沉箱下沉，當遇到堅硬的土層時，這種沉降方

式可能會面臨極大的挑戰。特別是在開挖深度較大時，

土壤的密實度和硬度會進一步影響沉箱的下沉進度，進

而導致工期的延誤。 

相比之下，壓入式鋼製沉箱具有更高的適應性，尤

其是在面對堅硬土層時。壓入式鋼製沉箱利用機械壓力

或推力進行下沉，這使得它能克服較硬的土層，無論土

壤的 N 值是多少，都能較為穩定地進行沉箱安裝。因

此，壓入式鋼製沉箱在施工進度的可控性上更具優勢，

尤其適用於對工期要求嚴格或土壤條件較為複雜的工

程。 

綜上所述，土壤 N 值對自重式沉箱的施工進度有

顯著影響，而壓入式鋼製沉箱則能有效克服這一挑戰，

提高施工效率並縮短工期。 

4-4 專家訪談 

經案例分析後，本研究之目的及方法可以更加確

認，本小節將依所研究之分析結論，設計訪談題目，對

於從事本業相關人員訪談問卷訪談，進行訪談驗證，並

驗證本研究之確定性，相關問卷設計詳附錄。 

施作自重式沉箱與壓入式鋼製沉箱施工作業時，必

定有部分影響之因素造成工期延誤或延宕，本研究訪談

對運為從事污水下水道工程相關背景人員，如下列所

示： 

專家 A-為高輝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區經理，

從事污水下水道工程行業年約 19年。 

專家 B為睿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現場監造人員，從

事相關工程行業約 3年。 

專家 C為公部門執行工程人員，辦理過污水下水道

工程相關經驗，行業年資約 10年 

經由三方訪談於實務上污水下道工程的經驗，來驗

證本研究對於工法比較與影響施工因素的分析是否符

合業界實務經驗。 

綜合本研究進行之專家訪談結果，可歸納出受訪者

對兩種沉箱工法優劣具高度共識者主要集中於施工精

度與風險控管兩面向，而在成本效益與現地應用性上，

則因各自背景經驗不同，產生一定程度分歧。具工程顧

問與設計背景者多強調壓入式鋼製沉箱於都市地區之

高安全性與施工效率，認為雖成本較高但可避免災變風

險，總體效益較佳。反觀具承攬或施工背景之專家則對

自重式工法持較寬容態度，認為配合妥善工序亦可控制

風險，尤其在經費壓力下仍為實務可行選項。 

此外，訪談亦顯示部分專家將「工期延誤風險」納

入「安全性」考量範疇，部分則僅侷限於施工現場人員

風險，因此建議未來進行工法選擇時，除應考量技術與

地質條件外，亦需明確界定各評估因子之內涵，以避免

誤解或錯誤評估。整體而言，壓入式鋼製沉箱於高風險

或空間受限區域更具推廣潛力，尤適用於都市型工程之

推進井施工。 

4-5 小結 

本研究針對自重式沉箱與壓入式鋼製沉箱兩種工

作井工法進行深入比較與分析，透過個案研究、施工數

據統計及實務訪談驗證，歸納出下列主要結論： 

1.適用性與施工條件 

自重式沉箱工法雖具施工成本低、工法簡便之優

點，但其主要適用於地質條件穩定且空間較為開闊的環

境；而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則因具備高施工精度、可有

效控制沉降與工期，較適用於都市區、地盤軟弱、空間

受限等條件嚴苛場域。 

2.施工效率與工期控制 

實際案例中，自重式沉箱常因超挖導致工期嚴重延

誤，且易造成地層掏空、沉陷等風險；相對地，壓入式

鋼製沉箱可藉由機械壓入方式掌握施工進度，平均縮短

施工天數，對於如污水下水道主幹線等深開挖工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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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顯著效益。 

3.安全性與施工風險 

自重式沉箱在面對地下水位高、地層鬆軟等環境

時，易發生施工災害，如箱體傾斜、路面下陷等問題。

反觀壓入式鋼製沉箱，因採先壓入後開挖方式，不僅能

維持土壤穩定，亦能避免超挖與沉陷情形，顯著提升施

工安全性。 

4.工法未來發展 

專家建議未來應結合壓入式鋼製沉箱與AI 智能監

測、自動化操作與模組化預製構件等技術，提升施工智

慧化程度，進一步解決現地組裝受限與安全監控不足等

問題。 

總結而言，雖兩種工法各有適用場域與優劣特性，

然於本研究所涵蓋之案例與環境條件下，壓入式鋼製沉

箱工法於工期控制、安全性與施工品質方面，均顯現出

更高的整體優勢，為都市污水下水道工程之優選工法。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透過臺中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主幹管工程

的案例，分析自重式沉箱與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的適用

性。研究發現： 

自重式沉箱工法 

(1)施工方式較為傳統，技術要求較低，成本較為經濟。 

(2)需要較大的施工場地，不適合空間受限的區域。 

(3)難以精確控制下沉速度與垂直度，可能影響工程品

質。 

(4)適用於空曠地區或對周邊環境影響較小的工程。 

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 

(1) 高施工精度與適用性 

具備良好之水平與垂直控制能力，特別適用於軟弱

地盤與都市狹窄空間等施工受限區域。 

(2) 可控下沉過程 

透過機械壓入控制沉箱下沉速度，有效確保沉箱水

平與垂直度精準。 

(3) 施工對周邊影響小 

採先壓入、後開挖工序，大幅減少沉陷與地層擾動，

同時可減少對市區道路空間的占用與干擾。 

(4) 模組化鋼環片設計 

採用預製鋼環片成品，現場快速組裝，依據現場條

件彈性調整沉箱高度，提升施工效率與應變能力。 

(5) 提升工安與進度掌控 

施工人員可於作業平台上組裝鋼環片，降低高架作

業風險；搭配壓入施工方式，可有效縮短施工天數

與掌握施工期程。 

(6) 環保與資源回收 

鋼環片於人孔施作完成後可回收再利用，符合循環

經濟與永續發展趨勢。 

(7) 技術與成本考量 

雖然設備與技術及成本較高；可獲得取更高安全

性、品質與效率，整體比較性佳。 

研究結果顯示，於在軟弱地質地盤環境、施工空間

狹小受限或工區周邊環繞建築結構物環境下，建議採用

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但施工工期充足、工區周邊無建

築結構物且空曠地區及施工成本預算有限制者，其可選

擇自重式沉箱工法。 

5-2 建議 

1.工法選擇依據： 

•在都市地區或施工空間有限時，建議選用壓入式鋼製

沉箱工法，以確保施工安全性與精度。 

2.地質條件評估： 

•施工前應詳細進行地質鑽探，確認地下水位、土壤性質

等因素，以選擇最適合的沉箱工法，降低工程風險。 

3.施工風險管理： 

•施工期間應設置監測設備，如沉箱傾斜度監測、地表下

降監測等，以確保施工安全。 

•特別是在自重式沉箱工法中，應嚴格控制下沉速度，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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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施工期間發生災變。 

•工期方面，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相較於自重式沉箱工

法較為可控，能有效縮短工期，適合工期要求嚴格的工

程。 

4.未來發展與應用： 

•建議進一步研究壓入式鋼製沉箱工法的成本優化技

術，以降低施工成本，提高市場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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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全球城市快速發展與人口密度提升，電梯已成為高密度都會區中居民日常生活不

可或缺的設施。由於都市人口持續增加、可開發土地減少，住宅與商辦大樓林立，電

梯需求同步上升，不僅提升樓宇通行效率，也增進無障礙可及性。然而，地震對電梯

系統的損壞已成為潛在的人身安全威脅，可能導致乘客受困。有鑑於相關救災案件逐

年上升，歷次強震事件顯示，台灣、美國、日本等國家皆發生大量電梯失效且人員受

困的通報紀錄，突顯震後迅速掌握電梯失效情況對於應變救援決策之重要性。本研究

提出一套模擬與分析流程，首先根據建構建築物模型，結合建物屬性（樓地板面積、

建造年代、樓層數等參數）進行建築物建模與住宅和非住宅電梯數量推估，並在模擬

地震條件下，採用建物易損性曲線及建物損壞引致電梯失效率分析，推估電梯停用數

量，最終透過三維建物模型進行視覺化呈現，鎖定建物電梯衝擊高風險區域。本研究

以臺北市萬華區為示範例，所提方法具通用性，可應用於其他地區，分析結果可作為

地方政府地震災害整備與應變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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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ies and increasing population density, elevators have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daily life in high-density urban areas. As urban populations 

continue to grow and developable land becomes scarc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high-rise buildings has surged, resulting in a parallel increase in elevator 

demand. Elevators not only improve vertical circula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enhance 

accessibility for people with mobility challenges. However, seismic events pose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elevator systems, often leading to operational failures and passenger entrapment. 

As reported rescue incidents related to elevator entrapments have risen over the years, past 

major earthquakes in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ve recorded numerous elevator 

malfunctions and entrapments,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rapid post-earthquake 

assessment of elevator failures for effectiv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n integrated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post-earthquake elevator 

failure risk assessment. Building models are developed using property attributes—including 

floor area, construction year, and number of stories—to estimate the number of elevato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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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residential and non-residential buildings. Under simulated earthquake conditions, 

building fragility curves and elevator failure rates induced by structural damage are used to 

estimate the number of out-of-service elevators. Finally, a 3D building visualization platform 

is employed to identify high-risk areas for potential elevator entrapment. Wanhua District is 

selected as a demonstration case.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is designed with general 

applicability and can be extended to other urban regions. The results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data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earthquake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2076-5509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一、介紹 

電梯為建築物中常見之非結構性組件，隨都市化

進程加速，已廣泛應用於中高層建築中，尤其在人口高

度集中之都會區，其重要性日益凸顯。電梯不僅為住戶

提供垂直通行之便利，更為行動不便者提升無障礙可及

性，成為現代都市生活中不可或缺之設施。隨著都市人

口密度上升與可開發土地逐漸減少，住宅與商辦大樓大

量興建，帶動電梯設置量快速成長。根據前瞻產業研究

院（Foresight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2022）統計，全

球電梯新增數量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反映其需求穩定增

長（圖 1）。然而，電梯系統之高使用頻率亦伴隨潛在風

險，特別是在地震等突發性災害發生時，其脆弱性對使

用者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強震可能導致電梯設備故障、

停擺，甚至造成人員受困，進而影響救援行動與災後重

建效率。近年來，各國地震災後電梯受困案件呈上升趨

勢，顯示電梯耐震性能與事後應變機制已成為都市災害

管理中亟需重視之課題。 

 

圖 1、全球電梯數量統計（Foresight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2022） 

根據歷次地震後之現場調查資料顯示，電梯為建

築物中損壞風險較高之非結構性組件。表 1 彙整近年重

大地震事件中，電梯受損與人員受困之紀錄，包括 1994

年美國北嶺地震、1999 年台灣集集地震、2008 年中國

汶川地震、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2016 年日本熊本

地震、2018 年日本大阪地震，及 2024 年花蓮 0403 地

震等案例。上述事件顯示，地震發生時電梯可能突發停

止運作，造成乘客受困，需仰賴具備專業技能與裝備之

救援團隊進行協助。因此，若能掌握特定區域內電梯設

備於建築物中的數量與空間分布，並建立震後快速評估

受困人數之方法，將有助於提升災後緊急應變效率。此

類資訊對於資源調度、優先救援區位判定與人命救援之

即時決策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對減少災害損失與人員傷

亡亦具關鍵意義。 

表 1、重大地震事故造成電梯衝擊案例 

年份 地震事件 國家 案件描述 

1994  北嶺地震 美國 

地震造成共 968部電

梯損壞（Gate et al. 

1998） 

1999 集集地震 台灣 

地震造成各地發生

電梯損壞情形，其中

嘉義市 1600 部電梯

中，約 20%的電梯損

壞（Yao, 2001） 

2008 汶川地震 中國 

對受災最嚴重地區

的電梯檢查發現，震

後 4.9 萬台電梯中，

有數千台報廢或需

要大修，超過 2 萬台

電梯受損（Luo,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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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熊本地震 日本 

地震中發生後約有 1

萬 5 千座電梯失效，

其中 1000 台電梯有

損壞情況（Tsuji and 

Kikuchi, 2021） 

2018 大阪地震 日本 

震後大阪市和高槻

市，共 339 人被困在

電梯中（Hirata and 

Kimura, 2018） 

2024 花蓮地震 台灣 

台灣電梯廠商接到

3262 起故障通報，其

中包含 178起人員受

困事件。共出動 600

多人次前往搶修。

（崇友實業，2024） 

二、文獻回顧 

2-1 震後電梯失效風險研究 

近年來，關於電梯與自動扶梯在地震中之損害表

現與耐震性能已有多項實證研究。Fujita et al.（2018）

彙整日本歷次地震中工業設施內機械設備之損壞情形，

特別針對 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Mw 9.0）與 2016 年熊

本地震（Mw 7.3）進行調查，分析大型升降機與自動扶

梯之典型地震損害。Hirata（2018）則針對 2018 年大阪

地震中多起電梯乘客受困案例進行調查與分類，揭示都

市電梯系統之潛在風險。在台灣，Yao（2001）針對 1999

年集集地震與 1022 嘉義地震進行實地調查，以嘉義市

為研究範圍，透過訪談電梯維修技術人員，收集並分析

電梯故障與損壞案例。邱晨瑋等人（2019）則以商務旅

館為案例，探討高樓層中使用輪椅輔助避難者於地震期

間透過電梯進行垂直逃生之可行性與安全性規劃。國際

研究方面，Levy et al.（2000）分析 1995 年亞喀巴灣地

震後，以色列勞工與福利部電梯安全監管資料，研究電

梯故障與地震影響機制之關聯。Porter（2007, 2015）則

發展液壓式與牽引式電梯系統之地震易損曲線，作為後

續風險評估模型之依據。Wang et al.（2016）透過振動

台試驗，探討五層鋼筋混凝土建築中有無設置隔震系統

對電梯耐震性能之影響。針對電梯系統運作機構之地震

響應分析，Nguyen et al.（2019）研究主繩索與補償繩索

在地震激勵下之振動行為，並考量運行過程中繩索長度

變化對系統性能之影響。Han et al.（2022）則利用有限

元素建模方法建構 46 層建築中電梯系統含配重之詳細

模型，並透過增量動力分析（IDA）評估其地震易損性。

此外，Gu et al.（2023）提出一種機率式模型，能有效預

測大規模都市地震中電梯乘客受困之人數分布，提供應

變決策時之量化依據，顯示結合電梯空間分布與人員活

動模擬對提升災後應變效率具有高度潛力。 

2-2 相關法律與規範 

本研究收集台灣、美國、日本、與歐盟在建築物中

電梯設置規定與規範，詳細說明如下 : 

(1) 台灣 : 對於電梯設置的規範主要依據《建築技術

規則》與《無障礙設施設計基準》進行規範。依據

現行法規，凡樓層數達六層以上或建築高度超過

16 公尺之建築物，原則上應設置電梯，以保障使

用者垂直通行之基本需求。此外，針對特定建築用

途，如醫療院所、大型集合住宅、學校、辦公大樓

及商場等公共使用建築物，設置規範更為嚴格。為

回應高齡化社會趨勢與落實身心障礙者的通行權

益，《無障礙設施設計基準》亦明文規定特定類型

建築必須配備無障礙電梯，並須符合操作面板高

度、門寬、轎廂空間等設計要求。整體而言，台灣

電梯相關法規兼顧基本垂直運輸功能與社會公平

性，體現政府在都市建設與建築設施中對可及性

與包容性的重視。特別是在都市化程度高、地價昂

貴的地區，電梯更成為多層住宅與商業空間中不

可或缺的設施之一。 

(2) 美國 : 在電梯設置方面主要依據《國際建築法規》

（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 IBC）進行規範，其

由國際法規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2024）制定。該法規依據建築物的高度、樓層面積

與使用功能（如住宅或商業用途），訂定電梯數量

之最低標準。此外，實際所需電梯數亦須考量建築

物所服務之預期人口規模與空間配置。在無障礙

設施方面，《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則規定，凡建築物樓層超過

三層，或單層樓面面積超過 3,000 平方英尺（約

278.7 平方公尺）者，須至少設置一部符合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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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之電梯（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0），以

保障行動不便者之通行權利。需特別指出的是，美

國各州及地方政府多具備自行修訂建築法規之權

限，常在 IBC 的基礎上制定更嚴格或更具體之地

方法規，以回應當地建築環境與社會需求。因此，

實際適用之電梯設置標準可能因州別或城市而異，

展現出美國法規體系中「聯邦—地方分層治理」的

特色。 

(3) 日本 : 都市人口密度極高，高樓建築尤為集中，

特別是在東京等主要都會區。為確保垂直通行效

率與公共安全，日本《建築基準法》對高層建築中

電梯的設置有明確規範。根據國土交通省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2024）相關規定，住宅建築若樓層達 11

層以上，原則上須至少設置兩部電梯，且隨建築高

度與使用人數之增加，應相應增設電梯數量，以因

應疏散與日常使用需求。此外，針對特定用途建築

（如醫療設施、公共機構或大型商業設施），相關

規範亦會根據建築面積與服務對象進一步調整電

梯配置標準。此類設計不僅考量日常通行需求，亦

兼顧災害發生時之避難與救援效率，體現日本建

築法規對於機能性與安全性的高度重視。 

(4) 歐盟 : 歐盟成員國主要依據 EN 81-20/50 標準

規範建築物中電梯之設計、安裝及安全性要求。該

標準由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CENELEC, 2024）

制定，提供電梯製造與安裝的統一基準，廣泛應用

於住宅、商業及公共建築中。電梯設置數量主要依

建築物之高度、使用性質與預期使用人數決定，並

強調安全與無障礙可及性。在高層建築或公共使

用建築中，EN 81-20 規定應至少配備一部可容納

擔架之電梯，以因應緊急醫療與避難需求。除共同

標準外，各國亦可依其建築環境與人口密度進行

細部調整。例如，德國依據 DIN EN 81-20 規定，

樓高達 50 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應設置至少兩部

電梯（DIN, 2024），以確保垂直運輸效率與災害期

間之冗餘備援能力。整體而言，歐盟電梯法規體現

「安全導向」與「機能整合」之設計理念，強調通

用設計與緊急應變需求，並透過標準一致性推動

成員國間的建築設施品質與安全水準之協調。 

台灣、美國、日本與歐盟在建築物中電梯設置規定

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反映各地建築法規、技術標準與文

化期待之不同，比較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台灣、美國、日本、歐盟電梯標準的比較分析 

地區 法規依據 
電梯設

置條件 

無障礙電

梯規定 

特殊  

考量 

台灣 

建築技術

規則、無

障礙設施

設計 

高度> 16 

公 尺 或

樓層≥ 6 

公共建築

強制設置 

重 視 高

齡 與 身

障 者 需

求 

美國 

國際建築

法規、美

國殘疾人

法案 

根 據 建

築面積、

人流、樓

層判斷 

必須至少

設一部無

障礙電梯 

各 州 可

訂 立 更

嚴 格 之

地 方 法

規 

日本 

建築基準

法、無障

礙法 

公 共 用

途 、 高

度、避難

需求 

醫療、商

業用途強

制設置 

注 重 防

災 與 無

障礙 

歐盟 

各國建築

法規、EU

可接近性

指令 

建 築 ≥3 

層 或 特

定 用 途

建築 

通常需設

置無障礙

電梯 

強 調 節

能 與 歷

史 建 物

平衡 

三、研究方法 

3-1 分析架構 

本研究所發展之分析模型包含四大主要作業步驟：

（1）建構建物屬性資庫、（2）建築電梯數量估計、（3）

震後電梯停用數量推估、及（4）電梯衝擊風險之可視化

展示。首先，建構模擬區域內建築物資料，計算該區域

之電梯總數；接著，於地震情境下評估停止運作之電梯

數量及其空間分佈情形，整體分析架構如圖 2 所示，

詳細說明如下： 

(1) 步驟一：建構建物屬性資庫 

本研究建置三維建物模型資料庫，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取得二維建物輪廓圖，然後結合財政部財政資

訊中心的房屋稅籍資料，建置成為建物耐震屬性三

維化資料庫。 

(2) 步驟二：建物電梯數量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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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電梯數量估計前，根據建築物屬性資料，包括

樓層數、建築年代、結構形式及樓地板面積等空間

資訊。隨後，依據樓層數與樓地板面積進行電梯配

置數量之推估。 

(3) 步驟三：震後電梯失效數量推估 

地震造成電梯停止運作的主要原因包括建築物損

壞導致電梯機械損壞，以及電力中斷使電梯無法運

作。針對因建物損壞引起的電梯失效，本研究採用

易損性曲線，根據建築物損壞程度劃分不同損害等

級，並依據受損範圍推算電梯停運數量。 

(4) 步驟四：可視化衝擊風險圖台展示 

最後，將分析結果整合至三維建築模型平台，對 3D

建築模型進行渲染，以視覺化呈現震後電梯受困之

高風險分布區域及相關屬性資訊，協助快速辨識與

鎖定關鍵受困區域。 

 

圖 2、分析架構圖 

3-2 建構三維建物屬性資料 

本研究建置三維建物模型資料庫，首要步驟是確認

建物多邊形輪廓，本研究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取得二

維建物輪廓圖，然後結合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的房屋稅

籍資料，與中央大學合作利用建築物暴露度模型進行數

據整合，直接交集與設定不同緩衝距離方式，將模型與

稅籍資料初步結合，建置成為建物耐震屬性三維化資料

庫，相關資訊包含建物編號、樓層數、房屋用途、座標

位置、建照年代、構造形式、耐震設計等級等資訊，可

作建物地震分析參數使用（表 3），資料庫建置作業程序

如圖 3 所示。 

相較於傳統以二維主題圖表示，三維空間則是融入

立體概念來描述實際場景，不僅可充分表現位置與空間

的相位關係外，亦可傳達垂直立面關係。本研究利用視

覺化模擬技術，將三維建物資訊進行加值應用，將三維

建物件外部輪廓細緻化，賦予建物外觀資訊（如色錶套

色功能、透明度、外牆紋理），以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結

合高像素基礎底圖，傳遞建物幾何與位相資訊，多維度

城市視覺化場景提供含三維建物近似模型（建物白模、

擬真紋理模型）、正射航照圖（道路、植被、公園綠地與

行道樹等）圖 4 為城市三維建物視覺化場景。建物耐震

資料庫除可作分析功能外，也提供建物三維空間定位與

查詢之功能。本研究建構多維度地震衝擊動力分析展示

圖 台 （ Multi-Dimensional Urban Earthquake impact 

Simulation Platform，MDUES），可展示完整建物群耐震

三維屬性資料，如建物樓層數、使用類別、建造年代、

構造形式、耐震等級等屬性資料（許智豪等人，2022）。 

 

圖 3、建構建物三維化耐震資訊視覺化流程 

 

圖 4、城市三維建物視覺化場景 

表 3、建物屬性資料表 

欄位名稱 內容說明 

結構型式  木造  

 鋼構造 

 輕鋼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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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混凝土造 

 加強磚造 

 鋼骨鋼筋混凝土 

樓層數 單位（樓層） 

建造年代 民國年 

總樓地板面積 單位（平方公尺） 

使用類別 用途類別 

住宅樓地板面積 單位（平方公尺) 

非住宅樓地板面積 單位（平方公尺） 

3-3 震後建物電梯數量估算 

本研究所提出之電梯總數估算方法，係參考現行建

築物電梯設置相關法規進行推導，旨在彌補台灣目前缺

乏公開電梯數據之限制。模型設計基於財政部稅籍資料，

透過建築屬性資訊推估電梯配置量，並依建築使用類型

將建物分為住宅類與非住宅類，分別建立估算公式以提

升估算精度。 

住宅類建築電梯之設置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及《無

障礙設施設計基準》進行推估。根據《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 55 條，於民國 63 年至 71 年期間，規定：

「凡建築物在六層以上（不含地下層）且總樓地板面積

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至少一座升降機」；自

民國 71 年起修正為：「六層以上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

座以上之昇降機通達避難層」。由此可知，存在部份樓

層數雖超過六層但總樓地板面積未達規定門檻之舊式

公寓，可能未設置電梯，需予以區別考量。 

具體操作上，本研究首先蒐集建築物屬性資料，針

對評估區域內住宅類建築，依建築年代與樓層數進行分

類篩選，包括：(1)民國 71 年以前建造，樓層六層以上

且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1,000 平方公尺之建築；(2)民國 

71 年以後建造之六層以上建築，爾後，將建物總樓地板

面積除以每戶平均使用面積（預設值為 80 平方公尺），

以推估單棟建築內之住戶總數，再將住戶數除以樓層數，

計算每層平均戶數。最後，透過每層戶數乘以平均每戶

電梯擁有率（約為 0.3），可推得該建築預估之電梯數量。

將區域內所有符合條件之住宅建築之預估電梯數加總，

即可推估出住宅類建築物電梯總數。上述推估流程所建

立之住宅類建築電梯數量估算公式，列示如（式 1）： 

𝐸𝑅 = ∑
𝑇𝑖

𝐴×𝐹𝑖
× β         (式 1) 

ER 為住宅類建物電梯總數；i 表示第 i 棟建築；Ti 

為建物的總建築面積；A 為每戶的平均樓地板面積；Fi

為樓層數。 

非住宅建築電梯數量估算方法係依據《建築技術

規則》第五十五條有關應設置緊急用升降機之規定，並

參考實務上建築設計配置原則進行推估。為建立可應用

於大尺度分析之統一模型，爰本研究彙整高層非住宅建

築類型之常見電梯設置準則，內容說明如下： 

1. 高層辦公大樓：實務上通常每 3,000 至 5,000 平方

公尺建築面積配備 1 部乘客電梯，為便於模型標

準化，本研究取其中值，即每 4,000 平方公尺設置

1 部電梯作為基準。 

2. 高層旅館建築：電梯數常以客房數進行配置，平均

每 100 間標準客房設置 1 部電梯。考量房間坪

數與面積統一處理，假設每間客房約為 40 平方公

尺，換算後亦等同於每 4,000 平方公尺配置 1 部

電梯。 

綜上所述，非住宅建築電梯估算模型統一採用每 

4,000 平方公尺配備 1 部電梯之原則，作為建築總樓地

板面積與電梯數量之推估基準。其估算流程為：對於每

一棟非住宅建築，將其總樓地板面積 Ti 除以 4,000，即

可推算該棟建築應設置之電梯數量。將所有非住宅建築

之推估電梯數加總後，即得某一地區非住宅建築電梯總

數之估計值。對應之估算公式如式（2）所示： 

𝐸𝑁 = ∑
𝑇𝑖

𝐵
        (式 2) 

其中，EN 為非住宅建物電梯總數；Ti 為第 i 棟非住

宅建物的總建築面積；B 為估算所用之標準面積（例如

4000 m2/部電梯）。 

3-4 地震後電梯停運數量的估計 

根據歷次重大地震之調查報告顯示，當建築物產

生過大側向位移，電梯系統易發生結構性或機械性故

障。相關研究指出，當建物之層間位移超過特定臨界值，

電梯系統將無法正常運作（Yao, 2001；Luo et al., 2013）。

從歷史地震所累積的建築破壞資料中可觀察到，不同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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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等級建築物中電梯之損壞程度亦有所差異。即便建物

未出現明顯結構破壞，電梯設備仍可能因震動產生損

害，實地調查顯示，部分未顯著受損之建物，其電梯系

統之嚴重損壞率仍可高達 20%至 27%。本研究參考既有

地震損害分級標準，將建物震後損害程度劃分為五級：

無損壞、輕微損壞、中度損壞、嚴重損壞與完全損壞，

並對應設定電梯失效率如表 4，電梯在地震後無法運作

之原因可歸納為兩類：（1）建築物結構損壞致使電梯故

障，與（2）地震導致電力中斷使電梯暫停運作。本研究

綜合考量上述兩項因素，提出震後電梯失效數量之估算

公式，詳見式（3）。 

𝐹𝐸 = 𝑎1(∑ β𝑗
3
𝑗=1 × 𝑟𝑗 × 𝑉)        (式 3) 

其中，FE 為地震後停用的電梯數量；j 為建物損壞

等級分類；α₁為因電力中斷導致電梯停用的調整係數，

考慮到停電會增加人員受困於電梯的風險，因此該係數

為放大因子；βj 為處於損壞等級 j 的建築所佔比例。 

其中，本研究將計算各震度下建築總面積其中樓地

板面積損壞，然後將乘以對應的損壞率，進而計算其比

例來獲得 βj，並滿足 β₁ +β₂ +β₃ = 1；為處於損壞等級 j

的建築中電梯的損壞率；V 為評估目標區域內的總電梯

數量。 

建物損壞評估部分，由於地震造成建物損壞後果影

響甚鉅，進行建物損壞分析時即採用本中心開發的地震

衝擊資訊平台系統 （Taiwan Earthquake Impac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platform，TERIA）模擬分析

模組，進行建物 損壞評估工作，因應台灣特性分析方

式，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自 2015 年起，致力開發適

用於國內地震防災應用網格化衝擊分析技術，參考國內

外發展之災損評估系統，建置 TERIA 系統，該系統平

台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並以 500×500 公尺網格單位進行

分析，分析架構如圖 5 所示。包括地震情境模擬、基本

資料 調查、易損性模組開發、直接損壞評估與設施失

效衝擊分析。設施資料庫包括位置座標、材料形式、設

備容量等;易損性模組開發蒐集國內外之易損性曲線，

篩選適合該區域設施特徵的曲線函數，並可在設施直接

損壞評估進行分析，設施失效後之衝擊評估則利用損壞

分析結果，套疊區域人口、社經資料與其他重要設 施

等圖層（劉淑燕等，2016）。 

 

 圖 5、TERIA 網格化地震衝擊分析架構 

 

 

表 4、建物損壞之電梯失效率對照表 

建築物損壞狀態 電梯損壞率 

無損壞/輕微損壞 0.25 

中度損壞 0.5 

嚴重損壞 0.75 

完全損壞 0.99 

四、案例分析 

4-1 情境模擬設定 

  在地震作用下，地振動是造成地表破壞的主因，常

以地表最大加速度（Peak ground acceleration，PGA）來

表示，強地動大小可利用 TERIA 地動預估模式進行分

析，當地震發生，該系統係利用地表震動衰減公式與場

址效應修正係數，來計算場址受到地震所產生之地表振

動強度，首先以地動預估模式進行各觀測站位置的地動

值計算，再進行場址修正量計算，最終可演算得到地動

預估 500m×500m 網格之場址地動分布情況。本研究進

行情境模擬，地震情境設定為山腳斷層地震規模 M6.6，

臺北市（5 個區）士林、中山、大同、萬華、信義等區

為震度七級（>400gal）之地區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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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山腳斷層地震規模 M6.6 地震情境 

4-2 示範區電梯數量推估 

 本研究範圍選定臺北市萬華區作為示範區域，利用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建築物稅籍資料庫，獲得區

內各建物之空間與物理屬性資料，包括樓地板面積、樓

層數、使用類型與結構形式等。依據本文提出之估算模

型，分別對示範區中八個里（包含西門里、新起里、福

音里、富福里、青山里、菜園里、仁德里與富民里）進

行電梯數量推估，並建立含有電梯設置的建物分布圖。

根據篩選結果顯示，配有電梯之建物皆位於震度五級與

六級區域，經 3.3 節（式 1）與（式 2）分別計算非住宅

區與非住宅區的建築電梯數量（表 5），該區域中建築總

計配置有 587 部電梯。圖 7 為示範區地動分布圖。 

表 5、震中強度區內住宅和非住宅建築的電梯總數 

村里名稱 震度 
電梯數推估 

住宅區 非住宅區 

西門里 6 39 24 

新起里 6 117 6 

福音里 6 45 0 

富福里 5 34 12 

青山里 5 69 2 

菜園里 5 58 4 

仁德里 5 75 6 

富民里 5 61 0 

糖廍里 6 35 0 

 

圖 7、研究示範區地動分布（台北市萬華區八個里） 

4-3 地震後電梯停運數量的估計 

  在進行震後電梯停用數量推估時，本研究同時考

慮兩項主要失效因素：（1）建物損壞導致電梯失效，與

（2）地震引發之大規模停電，致使電梯暫停運作。其

中，針對地震造成的停電衝擊，引用實務經驗參數設定

電力中斷影響調整係數α₁調整係數設定為 1.1，作為修

正項納入電梯失效計算中。建物震損評估方面，使用 

TERIA 地震衝擊資訊平台，計算各震度條件下的損壞比

例，並帶入電梯損壞模型推估震後電梯失效數量。綜合

模型輸出結果顯示如表 6 所示，山腳斷層地震事件發生

後，台北市萬華區八個里將有約 268 部電梯停止運作。 

表 6、震中強度區內住宅和非住宅建築的電梯總數 

村里 

損壞樓地板面積比例 
電梯 

停用 
輕度  

損壞 

中度  

損壞 

嚴重  

損壞 

完全  

損壞 

新起里 0.50 0.35 0.12 0.02 29 

富福里 0.55 0.33 0.10 0.02 56 

青山里 0.44 0.37 0.16 0.04 20 

菜園里 0.49 0.35 0.13 0.03 20 

富民里 0.52 0.34 0.12 0.02 35 

西門里 0.50 0.35 0.12 0.02 29 

福音里 0.52 0.34 0.12 0.02 35 

仁德里 0.55 0.33 0.10 0.02 28 

糖廍里 0.49 0.35 0.13 0.03 16 

4-4 推估結果結合多維度三維展示平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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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可依據實際地動特性資料進行電梯地震風險

模擬，並以城市模型快速展示城市高風險熱區，利用示

範區表示，考慮特定地震情境下，地震模擬結果視覺化

分析則是由建物渲染顏色表示出電梯震損高風險的分

布，讓建物更多識別可視化，更利於決策分析。圖 8 顯

示震後電梯衝擊風險主題圖，清楚標示電梯受困高風險

分布位置與屬性資料，進一步可輸出建物電梯衝擊風險

資清單如表 7 所示。 

表 7、震後建物電梯衝擊高風險分布 

編號 樓層數 年代 結構形式 使用類別 

1 13 77 RC 辦公廳（室） 

2 12 78 RC 店鋪 

3 12 98 RC 辦公廳（室） 

4 11 102 SRC 店鋪 

5 12 82 RC 住宅 

6 13 99 RC 住宅 

7 11 84 RC 辦公廳（室） 

8 13 99 RC 住宅 

9 12 77 RC 住宅 

 

圖 8、震後建物電梯衝擊風險主題圖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建立了一套震後電梯失效風險評估模式，能

夠有效推估地震發生後電梯停用的數量與空間分佈。所

提出之分析流程具備高度通用性，可應用於其他城市或

區域，作為地震風險管理與災後應變策略的重要依據。

本研究以臺北市萬華區八個里作為示範案例，結合建物

屬性（樓地板面積、建造年代、樓層數等）進行建築物

建模與住宅和非住宅電梯數量推估，並於模擬山腳斷層

規模 M6.6 地震條件下，採用建物易損性曲線進行震損

評估及建物損壞引致電梯失效率，推估震後電梯停用數

量。分析結果顯示，震後預計將有約 268 部電梯無法

運作。最終透過三維建物模型視覺化呈現高風險區域，

有助於快速鎖定潛在受困熱點，為地方政府在地震災害

整備與應變決策上提供具體參考。 

未來研究建議可進一步整合電梯使用者行為資料

與日常搭乘量模型，進行人員受困風險推估，特別是在

災後大量乘客受困，或高齡者與行動不便者受困電梯的

情境下，將涉及更複雜的應變問題與人道考量。這些高

風險情境若未妥善應對，恐將對人員生命安全構成重大

威脅。針對此類特殊情境發展更精細的模擬與應變模型，

將有助於提升救援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並有效減少災

後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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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會近五年重要專案實績 

編號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執行期間 

1 新北市三重區「仁義好室」社會住宅新

建統包工程之物管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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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之物管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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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北市「113 年度社宅物管評鑑委託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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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勞務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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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寓見桃園攝影展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111.03.-114  

8 臺中市促進公寓大廈社區環境改善及提

升居住安全案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111.6.-112 

9 臺北市南港區保養廠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案 

張昌明建築師事務所 111.03.起 

10 新北市三重富貴段、五谷王段社會住宅

新建社會住宅統包工程：物業管理顧問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0.02.起 

11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說明會 〔財〕國家實驗研究院 109.09.~111.03. 

12 臺北市 110-114 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

活動暨推廣成立管理組織工作計畫 

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工程處 110.04.~114.12. 

13 高雄市三民區新都段社會住宅統包工程

案：物業管理顧問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

務所 

110.08.起 

14 台北市信義區松信社宅新建工程委託規

劃設計暨監造案：物業管理顧問 

張昌明建築師事務所 109.11.~110.05. 

15 郵政物流園區使用管理要點研擬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05.~110.09 

16 臺北市 109-114 年度輔導公寓大廈成立

管理組織計劃案 

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工程處 109.06.~114.12. 

17 編製萬華區青年一期社宅中長程初步維

護管理計畫書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9.02.~109.05. 

18 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住宅新建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案：物

業管理顧問 

廖晏瑋建築師事務所 109.01 起 

19 新北市政府青年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總顧

問委託專業服務案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08.05.~109.05 

20 「智慧住宅社區產學研合作推廣計畫」

業務委託專業服務案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8.04～108.12 

21 公寓大廈物業管理作業功能模組之建置

與推廣運用計畫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7.05～107.12 

22 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及興建與營運管理作

業策略規劃委託專業服務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7.6.～108.12. 

23 中華郵政郵政物流園區之物業管理前期

檢討與規劃案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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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作者單位 職稱（華康中黑體、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Position, Organization（Arial、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b第二作者單位 職稱（華康中黑體、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Position, Organization（Arial、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c第三作者單位 職稱（華康中黑體、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Position, Organization（Arial、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論文資訊 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受稿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審查通過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關鍵詞： 

關鍵詞 1、關鍵詞 1、最多五

個 

（樣式：新細明體、8 號字、

單行間距、與後段距離 0 列） 

 

通訊作者： 

作者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 xxx@xxx.xxx 

（樣式: Times New Roman、8

號字、單行間距） 

 

 

 

 中文摘要不超過 500 字元。簡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主要研究成果。 

樣式：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 、10 號字、單行間距、與後段距離 0.25 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Article Info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Day Month Year 
Accepted  Day Month Year 

 

Keywords:  

Keyword1, keyword2, no more 
than five keywords 

(Style: Times New Roman, 8pt, 

single space) 
 

Corresponding author:  

Author name 

E-mail address: 

xxx@xxx.xx.xx (Style: Times 
New Roman, 8pt, single space) 

 

 

 No more than 250 words.  

Style: Times New Roman, 10 pt, single space. The spacing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sections is 0.25 row. 

2076-5509 ©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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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針對擬投稿「物業管理學報」之論文，進行

以下各種常用「樣式」之定義（MS Word 檔案格式）（內

文括號採全型括號）。投稿者請遵照樣式規定、進行論

文撰寫、排版。投稿者可直接「選用」本文件檔案中之

既定樣式。投稿者無須自行定義以下樣式，但請勿修改

既有樣式或新增樣式。 

一、標題一 

標題一為最主要、第一個層級的標題。主要應用在

研究背景、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結論等主

要標題。其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標題 1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粗體、12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後段間距 0.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一、二、三、四等 

定位點：無 

1-1 標題二 

標題二為文章中第二層級之標題，作為標題一之子

標題。其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標題 2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粗體、11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後段間距 0.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1-1、1-2；2-1、2-2 等 

定位點：無 

標題三 

標題三為文章中第三層級之標題，作為標題二之子

標題。其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標題 3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斜體、10.5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後段間距 0.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無需編號 

定位點：無 

內文 

為論文中各個段落文字的主要格式。其樣式規定如

下： 

 

樣式名稱：內文 

字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0 號 

段落：單行間距、左右對齊、第一行退縮兩字元、與前

段後段間距 0 列 

條列式 

當論文中需要以條列式來表述時使用。論文撰寫時

請謹守「一種條列式」格式之原則，勿定義其它條列式

格式、或出現不同層級之條列式。其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number 1 

字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0 號 

段落：單行間距、左右對齊、與前段後段間距 0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請以數字 1、2、3、4 依序排列 

定位點：停駐點位置 2 字元、無縮排 

參考例子如下： 

1. 建築設施 

2. 不動產管理 

3. 物業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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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路徑分析因果關係假設檢定結果 

檢定之假設 結果 

H1 服務團隊專業勝任性 → 顧客滿意度 ** 

H2 服務執行可靠性 → 顧客滿意度 * 

H3 服務安全性 → 顧客滿意度 ns 

** 顯著水準為 0.05 下呈現顯著, * 顯著水準為 0.1 下呈現顯著, ns 於顯著水準 0.1 下不顯著 

 

 

表格 

文件中的表格請給予編號及標題，並將之置於表格

之上方。製作表格時請以「文字方塊」方式插入內文中

（表格較寬時請橫跨整頁二欄位），並請盡可能置於整

頁版面的最上緣或最下緣。參考實例及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表標題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粗體、10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間距 0.5 列，後段間距 0.2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表 1.、表 2.、表 3.等 

定位：置中 

 

樣式名稱：表格文字 

字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9 號 

表格第一列「標題」：粗體、網底 15%灰度值 

表格框線：上下框線粗 1pt，中間框線粗 1/2pt，表格僅 

     採水平框線、不採垂直框線 

表格內容位置：置中 

圖像 

文件中的圖像請給予編號及標題，並將之置於圖像

之上方。製作圖像時請以「文字方塊」方式插入內文中

（圖像較寬時請橫跨整頁二欄位），並請盡可能置於整

頁版面的最上緣或最下緣。為提升印刷品質，圖像之解

析度應至少為 300 dpi。參考實例及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圖標題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粗體、10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間距 0.5 列、後段間距 0.7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圖 1、圖 2、圖 3 等 

定位：置中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中條列之文獻皆須為論文確實加以引用

者；論文未引用者，請予以刪除。請先條列中文文獻、

再條列英文文獻。中文文獻請依第一作者姓氏筆畫數、

由少至多依序排列；英文文獻請依第一作者姓式之第一

個字母、由 A 至 Z 依序排列。各類文獻之撰寫格式以

APA 格式做為標準。以下為參考文獻之樣式規定、及幾

種類型文獻撰寫範例。中文文獻採全型括號、外文文獻

採半型括號。 

 

樣式名稱：reference 

字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0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左右對齊、與前段後段間距 0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請以數字 1.、2.、3.、4.編號排列 

定位點：停駐點位置 2 字元，凸排位移 2 字元 

 

中文期刊格式：作者（年份）。文章名稱。期刊名稱，

卷別（期別），頁數。 

例如： 

杜功仁、賴靜芬、林承鴻（2010）。大學校園建築

能源管理之策略與關鍵議題─以台灣科技大學為

例。物業管理學報，1（1），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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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科技大學校園景觀及配置圖 

 

中文書籍格式：作者（年份）。書名。出版地點：出版

商。 

黃世孟、杜功仁、張智元、卜遠程、王順智、楊詩

弘、顏世禮（2008）。物業管理名詞彙編。高雄市：

麗文文化。 

專門及研究報告：中文報告格式（國科會研究報告，）

作者（年份）。報告名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xxx-xxx）。 

例如： 

杜功仁（2009）。多院區醫療機構最佳整修預算分

配之決策支援系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報告編號：XXX XX-XXXX-X-XX）。 

中文專題研討會文章格式：作者（年份）。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時間，舉行地點。 

例如： 

黃世孟（2009）。建築物外牆公共安全目視診斷評

估方法之研究。第三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2009 年 7 月 3 日，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中文博碩士學位論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

大學○○研究所碩士或博士論文，大學地點。 

例如： 

林義芳（2008）。醫療機構設施管理部門之績效評

估方法—馬可夫鏈模型之應用。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碩士論文，台北市。 

網路資料：作者（年份）。論文名稱。取自網址。 

台灣建築美學文化經濟協會（2012）。「台灣綠牆奇

蹟 榮耀全球」發表記者會。取自 

http://www.aace.com.tw/html/aesthetics/show.aspx?n

um=171&Page=2&bg_kind=3&sk_kind=18 

English journal paper: Last name (Author A), A. A. (First 

name abbreviation), Last name (Author B), B. B., & 

Last name (Author C),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 (Issue number), 

page number. 

Example： 

Chung, W., Hui, Y. V., & Lam, Y. M. (2006). 

Benchmark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Applied Energy, 83(1), 1-14. 

Example： 

Chen, Y., & Kamara, J. M. (2011). A framework for 

using mobile computing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n construction sites.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20(7), 776-788. doi: 10.1016/j.autcon.2011.01.002 

Books ：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Example： 

Barnard, C. I. (1971).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echnical Report：Author, A. A. (Year). Report title (Rep. 

No.). Location: Publisher. 

Example： 

Broadhurst, R. G., & Maller, R. A. (1991). Sex 

offending and recidivism (Tech. Rep. No. 3). 

Nedlands, Western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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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Crime Research Centre. 

Conference Papers ： Author, A. A. (Year, Month). 

Symposium title, Place.  

Example： 

Keith, H. (2005). Educa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The 2005 

world sustainable building conference, Tokyo. 

Dissertation：Author, A. A. (Year). Dissertation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Name, 

Place. 

Example： 

Hungerford, N. L. (1986). Factors perceived by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s stimulative and 

supportive of professional grow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12. Website：Author, A. A. (Year). Title. Retrieved from 

website. 

Example： 

Thomas, J. W. (2000).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trieved from 

http://web.archive.org/web/20030812124529/www.k1

2reform.org/foundation/pb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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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優良論文評選獎勵辦法」 

一一一年一月十四日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為鼓勵大學院校師生及物業管理產業專業人士，撰著物業管理

學術及實務論文並發表於物業管理學報，特設置本優良論文評選獎勵辦法。 

第二條、 每年評選獎勵之論文分為最佳學術論文、優良學術論文、最佳實務論文及優良實

務論文。獲獎論文頒授獎狀一幅，最佳論文及優良論文分別獎勵貳萬元、壹萬元

獎金，以資鼓勵。 

第三條、 凡前一年度發表於物業管理學報之學術及實務論文，均列為本辦法推薦評選對象。 

第四條、 本會物業管理學報編輯員會召集人召開評選會議評選論文，學報編輯委員會推舉

五位委員擔任論文選評委員。得獎名單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於會員代表大會頒

授獎狀及獎金。 

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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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 秋季號   第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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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Aim  

 「物業管理」是一個新興的產業與專業，專為物業所有權人及使用者提供建築設施之經營管理與服務。「物業管理

學報」之出版目標在於刊載物業管理相關之科學理論、技術、與實務；透過學術與實務研究成果之發表，希望能促

進物業管理領域中創新管理理論、研究成果、理念、經驗、與知識等之傳播，並促使學術界與實務界之交流。 

研究領域

與主題 

Focus 
and 

scope 

 本期刊論文所涵蓋的物業管理相關研究領域與主題有： 

土木與建築設施維運   智慧社區規劃與設計實務 

不動產經營與管理 健康社區與建築環境品質管理 

使用者環境需求與生活服務管理 能源管理與資源管理 

物業人力資源管理與領導溝通技巧 物業服務創新與品質管理 

物業財務管理與採購實務 物業管理教學、考試、證照制度 

物業專案規劃與專案管理 物業管理相關法規 

物業管理自動化實務 高齡長照議題 

物業管理最佳實務與個案研究 社區長照管理 

永續建築與實務 建築資訊模型於設施管理應用 

物業防災管理 

 

人工智慧再施工及物業管理運用 

 

 

ESG 在物業管理中的應用 其他 
 

投稿須知 

Author 
guideline

s 

 論文類型：本期刊將刊載「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等二類之論文。「學術研究」論文指的是遵循嚴謹的科學研

究精神之論文；應具有原創性；內容應包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與發現、討論與

結論、參考文獻等重點。「實務應用」論文指的則是針對物業管理實際個案之管理理念與趨勢、實務操作、方法與

技術等，進行解釋或評論之論文，應具有實務應用之價值。 

論文內容：投稿論文之主題應屬於上述研究範疇與主題類型之一。投稿稿件需為未曾以相同之內容、型式或語言投

稿至或刊載於其他任何期刊之論文。投稿稿件所使用的主要語言應為中文或英文。每篇論文之字數或篇幅以不超過

8000 字或 10 頁為原則。 

論文格式：投稿論文之格式請參照「物業管理學報」既定之「學報論文樣版格式」相關規定（請 

至物業管理學報網站 https://www.tipm.org.tw/ 下載格式檔案），進行論文之撰寫與編排。 

投稿手續：欲投稿者請至物業管理學報網站（http://www.tipm.org.tw/），下載『投稿須知』、『報名表』及『論文

格式樣版』。填妥「投稿報名表」後，連同投稿論文檔案（MS Word 之 doc 檔案，格式應符合「學報論文格式樣版」

之相關規定）、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投稿與刊登費用：本期學報不收取投稿及論文審查費用。 

著作權授權：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物業管理學報刊登後，即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

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

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論文審查

程序 

Peer revi
ew proce

ss 

 審查委員：期刊主編將先針對投稿論文主題進行初步審查。若係屬本期刊所涵蓋之研究領域，期刊主編將從編審會

中選定一位專門委員，並委由專門委員推薦三位具有資格之審查委員進行審稿。在獲得審查委員之確認與同意後，

本期刊將提供不具名及所屬機構名稱之「審查版論文稿件」檔案給予二位審查委員，進行論文審查之初審與複審。

論文稿件之審查重點包括論文之原創性、發展性、實用性、易讀性、嚴謹度、研究品質、與論文格式。 

審查結果：每位審查委員審查一篇論文的可能結果有四種－：通過、略加修正不必再審、修改後再審、或不通過。

若兩位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嚴重相左，則委由第三位審查委員進行審查；論文最終審查結果由主編依據審查委員意

見通知投稿者。 

出刊程序：由主編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決議是否出版。 

出刊：本學報為半年刊，每年 3 月、9 月各出刊一期，稿件以隨到隨審為原則。自投稿至評審完畢作業時間約三至

四個月，依審查委員之審查進度為準。 

聯絡處 

Contact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https://www.tipm.org.tw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 樓 801 室 

(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E-mail: jpm@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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